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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提出一套可應用於衡量我國創新研發資源投入對我國經濟影響的量化

評估方法－「臺灣科技政策評估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for 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valuation, SciTech CGE)。

本文的特色在於將創新研發活動所產生的產業內與產業間研發外溢效果納入考

量，使衡量創新研發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更為周全。本文發現，相較於其他產

業，服務業的創新研發投資對提升其產業內總要素生產力的影響係數最大，同時

產業之間的創新研發投資對服務業的外溢效果最高，亦即服務業是享受來自其他

產業研發外部性最多的產業。根據本文模擬分析結果顯示，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

投資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未來經濟成長動能、刺激民間投資、增加政府稅收。此外，

政府對 ICT 產業的研發投資將提升產業勞動生產力，同時亦拉升勞動對資本要

素的相對價格。值得一提的是， ICT 產業研發投資所帶來的生產力與技術進步

將減少金融及保險業的勞動需求，隱含由 ICT 產業所帶來的技術革新，將影響金

融相關產業的未來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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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文旨在提出一套可應用於衡量我國創新研發資源投入對我國經濟影響的量化

評估方法，希冀透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論，使分析科技研發投資經濟效益時，有

更多元的角度來探討研發投資的經濟效果。 

  我國政府對於科技發展與創新研發向來高度重視，雖然近年政府財政壓力升

高，但對於科研創新活動仍給予高度支持，每年所投入的經費也持續增加。然而，

目前政府對於相關科研經費投入究竟可以帶給國內經濟多大程度的影響，尚缺乏

一套系統性的評估方法。因此，在許多科技計畫成果報告中，多從投入面進行成

果論述，相對缺乏經過客觀評估後的量化產出說明。 

隨著時代進步與社會變遷，科技政策與社會、經濟的連結愈趨緊密，加深了

政府施政效益評價的困難。因此，若能建構一套系統性的量化評估方法，協助政

府精進科技計畫審議與政策效果評估，將有助於提升政府施政品質，增進人民對

政策目標與施政效益的預期，有利於政府和民眾溝通。此外，近年民間對於政府

必須提出「大型科技研發計畫」執行效益的訴求聲浪愈來愈高，在在凸顯出發展

科技政策評估方法的重要性。1 

完整的科技政策形成與評估流程概可分為幾個過程：首先是對國家的科技、

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徵有深入的理解；其次，政府根據國家發展願景設定政策議程，

導引出不同的政策工具；接著，再針對不同的政策選項進行事前評估，形成候選

政策組合；最後，再依據施政優先順序、各領域專家意見，以及政策評估的結果，

形成具體科技政策。而政策執行後，透過動態管考與追蹤機制，進行政策影響與

效益的事後評估，亦為完善政府決策機制的關鍵。經由上述過程，政府可依據政

策的事前與事後評估結果，做為與社會溝通的基礎，增進民眾對政策的瞭解，建

立人民對施政的信心。終極目的，是形塑出政策審議與政策形成機制的良性循環，

                                                      
1 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在科技會報會議中，提議「大型科技研發計畫」執行可參考「投資回報率

(ROI)」的概念。(經濟日報，201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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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政府精進科技政策決策品質，讓有限的預算資源達到選擇與聚焦。 

科研創新已被廣泛公認是提升總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的關鍵因素（Hall et al., 2009）。對產業而言，創新研發有助於刺激廠商在產品、

製程及商業模式上的創新，提升廠商的市場競爭力與獲利能力。另一方面，受惠

於廿一世紀資通信科技的快速演進，加速帶動巨量資料（Big Data）、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等技術領域的發展，

相關技術的演進，除了將給產業帶來許多發展機會與挑戰之外，也意味著持續投

入科研創新與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性。 

一國創新力量與成果的展現，體現在社會中不同利害關係人（政府、企業、

大學、研究機構）彼此互動所產生的結果（OECD, 2014）。在國家創新體系的演

化過程中，政府的角色相當重要。一方面是政府扮演打造國家研發基礎環境的重

要推手，另一方面是政府政策會影響民間投資誘因，而民間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關

鍵。此外，由於研發成果具有外部性，即企業和產業無法獨享研發投資的報酬，

因此，社會實際研發投資總量可能會低於最適投資水準（Griliches, 1979；蔡光第、

楊浩彥, 1996；Bloom, 2013），而政府的角色即在於設法縮小兩者之間的落差。 

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角度來看，研發資源投入到產生經濟效益的過程，可分為

幾個階段（見圖 1）：首先是研發經費來源，根據 OECD 的分類架構，一國研發

經費來源有政府、企業、高等教育等若干部門。以我國為例，我國研發經費主要

來源是企業和政府部門，2013 年兩者合計占全國研發經費 97.9%。經費來源確定

後，接著是選擇研發的投資類型，研發類型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技術發展。

基礎研究通常是不帶商業目的的知識探索，反觀應用研究和技術發展的目的性較

強，而兩者距離實現商業價值也較為接近。2013 年我國基礎研究占全國研發經

費 9.2%、應用研究占 23.2%，技術發展占 67.5%。相較於其他國家，我國基礎研

究占比低於鄰近的韓國（18.31%）、日本（12.63%），也低於美國（16.5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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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推動創新創業有成的以色列（13.16%）2。 

 
資料來源：本文參考自 frontier economics (2014) 

圖 1 創新研發活動的經濟效益傳遞過程 

在研發績效方面，研發成果通常隨著不同的執行部門而有所差異。企業研發

成果最常見的形式是專利權，企業藉由發展專利來保障其商業利益（如阻絕競爭、

取得授權收入等），而政府、大學或研發機構的研發績效則常以技術報告、論文、

專利、人才培育等形式形成對整體社會的公共知識資本。此外，近年各國政府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相關合作成果亦可能因為技術商業化而產生新創企業或衍生公

司（Spinoff Company）。值得一提的是，創新研發成果的外部性對國家創新體系

相當重要，特定部門研發成果的分享與擴散，對於累積社會整體知識存量有顯著

的影響。提升產業創新的外部性，將有利於促進總要素生產力及經濟成長（林麗

貞, 2008）。綜言之，從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科研創新的目的，是希望藉

由研發活動促進產業的多元創新，從而提升產業生產力與競爭力，最終帶動就業、

                                                      
2 資料來源為科技部《科學技術統計要覽》和 OECD 主要科技指標資料庫（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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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政府稅收與經濟成長。 

以AI為例，AI是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積極投入資源進行研發的技術領域。

2017 年 PwC「人工智慧與機器人學」報告指出，資料科學、商業智慧及健康照

護，是全球目前投入 AI 研發比重最高的前三大領域，AI 研發活動正在多個面向

積極發酵，不同技術與不同產業間彼此串連，相關研發成果與應用情境也因為各

技術領域與各行業之間的高度關聯而益顯活潑。 

從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在當前愈趨普及的「物聯網」應用與資通訊設備效

率以穩健的步伐進步的趨勢下，未來勢必將產生更多有利於AI發展的環境條件：

更多資料、更平價的硬體設備，以及更多的應用需求情境。透過 AI 的發展與擴

散應用，將有助於提升產業營運效率、孵育新興商業模式、觸發產業生態系轉變，

從而提升整體經濟的生產力。站在政府的角度，雖然樂見科技創新所衍生的經濟

效益，然而，創新可能帶來的負面衝擊，也是政府必須關心的。PwC（2017）指

出，雖然未來 AI 技術進步將給農業、製造業、服務業等多個行業帶來營運模式

的轉變（見表 1），但亦將衝擊勞動市場。顯見不論是 ICT 產業創新或未來 AI 技

術的開發應用，在給產業帶來技術進步的同時，亦將對社會造成衝擊。 

諸如此類的經濟關聯效果，需要仰賴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以協助掌握政策所

帶動的科技研發投資可能衍生的社會與經濟影響。而本文的目的是建構「臺灣科

技政策評估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for 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valuation, SciTech CGE），即在嘗試回應我國科技

政策經濟效果的評估需求。 

本文共分為六節。第一節為前言；第二節是研發投資 CGE 模型相關文獻；

第三節說明我國科技行政體系與科技政策循環機制；第四節為研究方法；第五節

為政策實證分析；第六節為本文結論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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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AI 應用對各領域的影響 

行業/領域 影響內容 

產品製造 
提供更可靠的需求預測、更彈性的供應鏈管理、更精準的庫

存調度，提高企業營運效率 

國家與安全 
偵測人們異常行為及損害監測，提供重要基礎設施（如機

場、電廠等）更安全的防護 

物流 

透過最適化行程規劃進行物流調度作業，使貨品在運送過

程中（不論在倉庫或運送途中）更具效率，同時避免非天災

之影響（氣候或交通等） 

金融服務 

透過早期預警與偵測，避免金融風險或系統失靈，降低惡意

攻擊之危害。例如市場操縱、詐欺、異常交易，並且減少市

場波動及交易成本 

旅遊與交通 

透過人體健康偵測系統、交通工具之及時故障偵測、及時道

路行駛規劃，提升旅遊與交通運輸效能，減少碳排放及能源

使用 

農業 
改善農產品生產、倉儲、配送及消費效率。可針對特定地點

做出及時生產監測，如自動監測肥料與化學物使用時機 

消費商品與服務 縮小批發與零售業之顧客需求與供貨量之時間落差 

通訊與社群媒體 
提供自然語言處理及翻譯功能，對多語言與多文化國家極

具價值，提升如網路蒐尋及語言翻譯效率 

科學與技術發展 
協助科研人員進行研究工作，例如文獻閱讀、專利，產生實

驗假說(hypothesis)，以及透過機器人系統進行假說驗證 

教育 
對於那些缺乏充足教育人力與足夠經驗教師的國家而言，

AI 導入教育系統可改善學生學習，並衡量學生學習表現 

醫藥與健康照護 

增進醫護人員對於疾病的診斷。許多如生物資訊學

(bioinformatics)等領域，因為結合了跨領域學門，所以需要

具備大量資訊判讀與處理能力，AI 演算法可協助克服上述

問題。在健康照護與生物科技領域，AI 可從龐大的基因資

料庫協助辨識基因風險，並預測新藥安全性與療效 

法徫規範 

AI 可透過分析以往法律判例，增進法律判決品質與效率，

並透過相關文本分析，形成新的法律見解，增進法律規範品

質 

審計服務 

許多企業擁有龐雜的文件資料，需要透過大量人力整理與

閱讀。而認知技術的發展，已逐漸被應用在分析關鍵文件的

判讀之上，同時機器學習也逐漸使得藉由電腦自動辨識與

萃取重要資訊成為可能 

資料來源：PwC (2017),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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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投資 CGE 模型相關文獻 

在政策研究領域中，CGE 模型一直是被廣泛應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不論是經濟

發展、稅制改革、貿易與能源政策等議題，皆可見到許多應用 CGE 模型的相關

研究。CGE 模型開始被用來探討研發投資議題約莫是在 1990 年代末期（Hong et 

al., 2014），當時關於創新研發政策衝擊與公私部門研發投資的總體經濟效果受到

Diao et al. （1996）、Diao et al. （1999）、Goulder and Schneider（1999）等學者

的重視。 

晚近受到知識經濟與國家創新體系概念蔚為風潮的影響，許多國家對於創新

研發在經濟成長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視，也開始積極制定相關政策，希望鼓勵

民間投入創新研發以協助經濟發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影響了部份學者將心

力投入於應用 CGE 模型探討創新研發的相關政策議題。 

Ghosh（2007）利用 CGE 模型檢視多種鼓勵研發投資政策對加拿大經濟成長

與生產力的影響。該研究發現，針對研發投資給予直接誘因（如給予研發資本使

用者直接補貼），對提升生產力有最顯著的效果，且產生的負面衝擊也相對較小，

而透過貿易自由化政策強化本國接收來自外國的創新外溢對生產力的進步效果

最小。 

Bye et al. （2009）以挪威為研究對象，利用 CGE 模型探討小型開放經濟體

在不同研發投資獎勵政策下，可能產生的福利效果與經濟成長效果。該研究指出，

研發補貼政策在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福利與經濟成長效果明顯小於大型封閉經濟

體。小型開放經濟體大部份的福利與經濟成長效果取決於本身對於新技術的出口

能耐。政府對於民間部門給予研發補貼雖有助於提升整體研發投資水準，但補貼

政策不必然會增加社會福利。 

Bor et al. （2010）以臺灣為研究對象，探討公共研發投資的總體經濟效果。

該研究所使用的 CGE 模型是以澳洲 Monash 大學 ORANI-RD 模型為基礎進行延

伸，並假設以 2008 年政府科研支出規模新增 1%做為政策情境設定。該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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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公共研發投資有不同的短、中期效果，從 GDP 的變化來看，公共研發投資

對 GDP 的影響約在第三年或第四年便開始下降並逐漸回復均衡。公共研發投資

有助於提升高科技產業的生產力並促進出口，但對於初級產業的生產會產生排擠

作用。此外，公共研發投資雖然有助於帶動實質薪資上漲，但亦將推升物價。 

Křístková（2012）以捷克為研究對象，利用遞迴動態 CGE 模型，探討研發

活動對該國長期經濟成長的影響。該研究指出，研發投資有助於累積知識資本，

進而帶來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但研發投資的動態跨期效果相對較小。此外，在經

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若忽略知識資本所扮演的角色，將會低估服務業對整體經

濟的重要性。 

Kuroda et al. （2016）則以日本為研究對象，建構一多部門遞迴動態一般均

衡模型。該研究的特色在於，將產業營運活動分成三種類型：主要生產活動、內

部資訊處理活動及內部研發活動；同時，將政府與產業研發活動進一步分成五個

主要領域：生命科學、資訊通訊、物質材料、環境能源及其他領域。透過前述的

模型規劃，該研究認為可以更為貼近現實地衡量政府對於不同研發領域的科技政

策的經濟效果。 

根據以上的文獻來看，利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來探討研發活動已被學者廣

為採用，然而將研發活動在產業間的外溢效果納入模型中仍不多見。本研究試圖

將研發活動對產業內與產業間的效果納入模型，據此希冀能夠更周延地評估研發

活動的整體經濟效益。 

 

3. 我國科技行政體系與政策循環機制 

本節闡述我國科技行政體系的沿革，以及我國科技政策從計畫形成、執行、管

考到評估的循環流程。瞭解我國科技行政體系與政策循環機制，有助於凸顯本

文提出的科技政策經濟效益評估方法的功能，以及其在科技政策循環中可扮演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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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國政府科技組織體系 

從 1959 年成立的「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開始，在歷經多年政府組織改造

之後，我國科技發展體系與政策形成機制已漸趨完備。1999 年政府公布「科學技

術基本法」，此為政府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法源，象徵著政府對於推動

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承諾。我國科技發展組織體系可分為三個部份：科技政

策推動機構、科技政策執行機構，以及科技企劃評估體系等。科技政策推動機構

包含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科技會報）、科技部，以及其他相關機關與單位。 

科技部負責推動我國整體科技發展、支援學術研究，以及發展科學園區等三

大工作；科技會報則被賦有國家科技發展政策審議、國家科技資源分配、重大科

技發展計畫的審議及管考、跨部會科技發展事務之協調整合及推動、重大科技策

略會議之籌辦，以及協助行政院推動有關科技發展事宜等六大任務；而其他相關

機關與單位則包含：衛生福利部、經濟部、國防部、農業委員會、交通部、勞動

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教育部、內政部、公共工程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原

子能委員會等。各機關與單位透過科技預算的編列與執行，貫徹政府科技政策。 

在執行機構部份，我國科技政策主要由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國內各

大專院校、財團法人研究機構（例如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等）以及

公民營企業等四類機構負責執行。在執行的分工上，一般而言，中研院和大專院

校主要執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而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則主要負責執行應用研究，

公民營企業則以技術開發、商業化研究為主（見表 2）。在科技企劃評估方面，我

國科技政策規劃與評估活動可分為三個部份：科技計畫規劃審核、執行管制與成

果考核。其中，科技計畫審核包括擬定各年度計畫、中長程計畫等；而執行管制

的重點在於確保科技計畫皆能依照預定的進度落實；待計畫執行完畢之後，透過

各項成果審核，檢視執行成果之良窳，做為回饋至未來科技政策施政循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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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國研究發展執行機構分工 

    負責 

    單位 

研發 

屬性 

推動機構 執行機構 

政府機構 學術及研究單位 財團法人 公民營企業 

基礎研究 
科技會報 

科技部 

經濟部 

其他相關部會 

中研院 

各大專院校 

中科院 

其他單位 

國家衛生研究院 

國家實驗研究院 

工研院 

資策會 

其他單位 

 

應用研究 
公民營企業 

技術開發 

商業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3.2  我國重要科技施政方針形成機制 

我國科技發展組織體系可分為科技政策推動、執行與企劃評估等三大部份，相關

施政治理行為是植基於科技政策方針之上。而我國科技政策施政方向之擬定，是

透過各項重要會議，徵詢各方（產官學研）意見，最終形成我國科技政策方向。

目前影響我國科技施政方向共有五大重大會議，茲分述如下： 

3.2.1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是擬訂我國科技施政方針最重要的平台，也是唯一具有明確法

源依據的會議，且會議結論將直接影響我國政府科研預算分配之重大會議。根據

「科學技術基本法」之規範，行政院需每四年召開一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大會

結論將形成我國「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經行政院核定之後，做為各行政部

會署推動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依據。 

3.2.2 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 

2002 年根據行政院科技顧問建議，整合「電子、資訊與電信策略會議」及「生物

技術產業策略會議」成為「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此會議旨在整合政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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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與業界建議，供作產業科技政策推動之重要依據。最近一次產業科技策略會議

以「智慧系統與晶片」為主題，甫於 2017 年 6 月召開。 

3.2.3 行政院生技產業策略諮詢委員會議 

為加速我國生技產業發展藍圖之規劃，行政院依據 2004 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結

論，成立「生技產業策略諮議委員會」，並於 2005 年召開第一次會議。此諮議委

員會具有國家政策位階的高度，提供我國生技產業發展願景及重點發展方向建議，

會議結論將成為部會署推動我國生技產業發展的政策依據。 

3.2.4 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議 

國科會(現科技部)於 2012 年 3 月發布「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設置要點」，並於同

年召開第一次會議。2014 年 9 月，科技部為推動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策略，分設

「學術研究諮議會」和「產學推動諮議會」。前者的任務包含：學術研究發展政

策及補助機制之諮議、重點資助國際學術尖端研究策略及領域之諮議、其他有關

學術研究事項之諮議；而後者則肩負有以下項目的諮議任務，如推動產學鏈結策

略及補助機制、推動產業前瞻技術研發策略、其他有關產學推動事項等。 

3.2.5 產業發展會議 

為聚焦我國產業發展的關鍵議題，政府於 2012 年 12 月召開第一屆「全國產業發

展會議」，以期藉由此會議平台，廣納產業界建言，做為政府產業發展政策規劃

之根據。有別於我國相關科技發展會議多是由科技部或科技會報主責，「全國產

業發展會議」是以經濟部為主責部會。 

3.3  我國科技預算分配及計畫審議機制 

我國科技預算分配主要是為了執行不同的科技計畫，而科技計畫存在的目的，是

為了貫徹政府的科技政策。因此，科技預算的分配結果可說是各部會署在科技計

畫審議與管考機制運作下的產物。根據科技部《104 年度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

彙編》，2015 年我國政府研發預算約 1,062 億元，科技預算分配的前三大單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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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科技部（47.58%）、經濟部（28.09%）及中央研究院（10.53%），三個單位的

科技預算合計金額約 915 億元，占當年度政府科技預算 86.2%（見表 3）。 

我國科技計畫從規劃、擬定到執行可分為幾個階段（見圖 2）：在先期作業階

段，是由各機關提送重點政策額度構想書（包含新興與延續計畫），再由科技部

辦理構想書審查會議（由科技部長及科技政委主持），會後各機關研提「中程綱

要計畫」提交科技會報與科技部進行審議3，最後經科技會報綜合協調後確定整

體科技預算額度，提報行政院核定，並送至立法院審查。預算獲立法院通過後，

由行政院選定重大計畫進行列管（預算規模未必是列管標準），受列管計畫需進

行期中與期末查訪（包含書面與實地走訪）。 

在先期作業階段的時程上，每年 1 月份科技會報會函請各部會署提交年度預

定申請預算數，5 月份行政院會給定年度科技計畫預算上限；於此同時，科技部

會在 5、6 月份針對前一年度已執行及下一年度規劃執行的科技計畫進行審查（含

重點政策及一般施政計畫）。各部會署的科技預算額度會根據前述審查結果（含

初審及主審），以及經科技會報綜合協調後拍板定案。 

有趣的是，根據「107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概算編製暨審議作業手冊」，各

機關提出科技計畫申請時，必須撰寫計畫執行的「最終效益」（end-point）；然而，

目前關於計畫效益的撰寫多為申請單位的主觀描述，且由於缺乏客觀的衡量方法，

故多數計畫無法具體敘述計畫可能的經濟效益。而本文所建置的方法論，可協助

科技部在研提重大科技計畫時，進行事前效益評估，使科技計畫的效益描述更為

周延、客觀。同時，本文方法論亦可應用於計畫事後影響評估，協助科技部辨析

計畫執行所衍生的經濟效益，供作回應外界對於科技施政應提供具體效益評估之

依據。 

  

                                                      
3 根據本文作者訪談所獲得的資訊，目前科技部與科技會報在分工上有別於以往，過去科技會報

負責政策審議，科技部負責技術審議，但根據本研究訪談所獲得的訊息，今年度科技會議除了執

行政策審議之外，亦針對部份重點科技計畫進行技術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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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主管機關 104 年度科技研發經費預算數 

主管機關 
104 年度預算數 

（千元） 

104 年度預算數 

（%） 

中央研究院 11,184,804 10.53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38,161 0.04 

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 297,977 0.28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資訊處 22,583 0.02 

內政部 660,878 0.62 

國防部 103,438 0.10 

財政部 308,586 0.29 

教育部 1,598,210 1.50 

法務部 155,038 0.15 

經濟部 29,837,603 28.09 

交通部 1,093,930 1.03 

文化部 608,705 0.57 

勞動部 181,731 0.17 

科技部 50,546,646 47.58 

衛生福利部 4,193,176 3.9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67,747 0.06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84,925 0.08 

國立故宮博物院 20,482 0.02 

國家發展委員會 461,630 0.43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846,537 0.8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3,742,153 3.5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6,648 0.01 

原住民族委員會 159,700 0.15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0,890 0.01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6,086 0.01 

合計 106,238,265 100 

資料來源：104 年度中央政府科技研發績效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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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訪談及參考「107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畫概算編製暨審議作業手冊」 

圖 2 年度科技計畫評議與管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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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 

4.1  CGE 模型說明與科技政策連結機制 

如前所述，科研創新是提升總要素生產力的關鍵因素。科技研發投資所產生

的經濟效果，除了體現在研發活動執行者本身之外，亦將對經濟體系內的其他個

體造成影響。而此經濟效果的傳遞，可透過市場價格調節機能，影響商品與要素

市場的供需行為，進而對產業、家庭及政府帶來影響。 

為分析科技研發投資的對經濟體系的多元影響，需仰賴一套能夠詳細地衡量

特定衝擊(shock)的經濟影響的方法。是故，本文參考「經濟政策夥伴組織」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Policy, PEP）所開發的遞迴動態 CGE 模型之精神，並

結合臺灣科技研發活動與產業發展實況，建置符合我國國情發展的臺灣科技政策

評估模型（SciTech CGE）4，模型總計包含 28 個產業部門（如表 4）。 

本文CGE模型遞迴動態之設計，其動態機制是植基於資本的跨期遞迴累積，

亦即使模型能夠捕捉資本累積的經濟效果。此設定方式也符合科技研發投資具有

遞延效益之特徵，動態機制方程體系之設定可見附錄 2 方程式(103)至(109)。此

外，本文 CGE 模型採取「新古典封閉法則」（neoclassical closure），即投資由儲

蓄決定，所有儲蓄均用於固定資本形成，詳見附錄 2 方程式(89)。完整模型方程

體系詳見附錄 2。 

CGE 模型建置完成之後，本文以 TFP 做為 CGE 模型的政策傳遞管道，設定

TFP 為研發資本存量的函數，並透過產業研發擴散與吸收矩陣，估計研發投資對

TFP 的影響。易言之，本文將 CGE 模型的產業生產函數的 TFP 予以內生化（詳

見附錄 2 方程式(3)），據以估計研發投資對不同產業 TFP 的影響參數，使 CGE

模型可被應用於衡量科技政策對特定產業進行研發投資的經濟效果（見圖 3）。

有關研發資本存量推估、產業研發擴散與吸收矩陣編制，以及研發投資對 TFP 影

響參數的估計與衡量，將於後文詳述。 

                                                      
4 有關 PEP 模型之介紹，詳見 https://www.pep-net.org/pep-standard-cge-models.  

https://www.pep-net.org/pep-standard-cge-models


17 
 

表 4 本文 CGE 模型產業部門分類 

編號 產業名稱 編號 產業名稱 編號 產業名稱 

1 農林漁牧業 11 藥品業 21 汽車及其零件業 

2 工業（不含製造業） 12 橡膠製品業 22 其他運輸工具業 

3 加工食品業 13 塑膠製品業 23 其他製造業 

4 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14 基本金屬製造業 24 電信服務業 

5 紡織業 15 金屬製品業 25 資訊服務業 

6 成衣及服飾品業 16 半導體業 26 金融及保險業 

7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 17 電子零組件業 27 公共行政服務業 

8 石油及煤製品業 18 
電腦、電子及光

學產品業 
28 其他服務業 

9 化學材料業 19 電力設備業   

10 化學製品業 20 機械設備業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圖 3 科技政策研發投資對經濟影響之傳遞管道 

 

4.2  研發資本存量推估 

本文利用「恆常投資法」推估產業研發資本存量，資料來源為科技部《科學技術

統計要覽》，推估過程如以下方程式所示： 

𝑅𝐷𝐾𝑡 = 𝑅𝐷𝑡 + (1 − δ)𝑅𝐷𝑡−1 + (1 − δ)2𝑅𝐷𝑡−1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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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𝐷𝐾0 =
𝑅𝐷1

(𝑔 + 𝛿)⁄  (2) 

𝑅𝐷𝐾0為研發資本存量初始值，𝑅𝐷𝐾t和𝑅𝐷𝑡分別表示第 t 期研發資本存量淨額及

研發投資，t、 𝛿、g 表示時間、折舊率和成長率5。參考既有多數文獻之設定，本

文假設研發資本的折舊率為 15% (見 Basant and Fikkert, 1996；Kathuria, 2001；

Hall, 2007)。6 

4.3  產業研發外溢與接收矩陣編製 

如前所述，產業研發具有外溢特性，特定產業的研發活動除了能使自身生產力與

效率獲得進步之外（產業內外溢），亦可讓其他產業獲益（產業間外溢）。為衡量

產業研發外溢程度，Dietzenbacher (2000)和 Chen et al. (2010)利用產業關聯表衡

量產業研發外溢與接收效果，將產業中間投入交易結構視為製程創新的外溢管道，

而將產業產出提供給最終消費（final demand）的結構視為衡量產品創新對終端消

費者的影響程度。 

參考前述兩篇文獻的精神，本文利用產業關聯統計，編製我國產業研發外溢

與接收矩陣，以此衡量產業研發外溢對產業 TFP 的影響。步驟如下：(1)計算供

給面投入產出技術係數矩陣：以各年度產業關聯表為基礎，計算各產業產出分配

流向；(2)將產業研發資本存量淨額依供給面技術係數矩陣，分攤至各採購部門；

(3)將交易表分攤的研發資本外溢矩陣進行垂直加總。資料期間為 2001 年至 2015

年7。 

4.4  研發投資對 TFP 影響參數估計與推估設定 

研發投資被視為是影響 TFP 的關鍵因素，在 Griliches（1973）和 Terleckyj（1974）

這兩篇經典的文獻中，即闡明研發投資對 TFP 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本文以

                                                      
5
 各產業研發投資成長率(g)是以 2001 至 2015 年「年平均成長率」。 

6 Hall (2007)指出，不同研究對於研發資本折舊率的看法雖不盡相同，但多數文獻仍採用 15%做

為折舊率參數。 
7 由於主計總處僅公布 2001年、2006年及 2011年的產業關聯統計，本文利用雙比例調整法（RAS）

補足各年度所缺少的技術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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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投資對產業 TFP 的影響係數做為 CGE 模型政策傳遞管道，設定產業 TFP 為

研發資本存量的線性函數，如以下方程式所示： 

ln𝑇𝐹𝑃𝑖𝑡 = β0 + β1𝑙𝑛𝑅𝐷it + β2𝑙𝑛𝑅𝐷it × 𝐷2 + β3𝑙𝑛𝑅𝐷it × 𝐷3 + β4𝑙𝑛𝑅𝐷it × 𝐷4  

(3) 

ln(tfp)̃𝑖𝑡 = 𝛾0 + 𝛾1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𝛾2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2 + 𝛾3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3 +

                               𝛾4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4 (4) 

本文設定實質產業附加價值為勞動雇用及實質固定資本存量淨額的函數，透

過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推估產業 TFP。𝑇𝐹𝑃𝑖𝑡表示第 i 產業在第 t 期的總要素

生產力，此變數服從梭羅剩餘（Solow Residual）精神。𝑅𝐷𝑖𝑡表示第 i 產業自身研

發資本存量淨額。ln(tfp)̃𝑖𝑡為前述 TFP 方程式的殘差序列，𝑅𝐷𝑠𝑖j𝑡
表示第 j 產業研

發資本外溢至第 i 產業的金額（見 4.3 節），下標 i、j 分別表示研發接收與傳遞部

門，用來衡量產業研發外溢效果，𝐷2、𝐷3、𝐷4則為工業、製造業和服務業虛擬變

數8。𝛼、𝛽、γ為估計參數，ln 表示變數取自然對數值，𝛽表示自身研發投資對產

業內 TFP 的影響，γ象徵接收自其他產業的研發外溢效果。有關生產函數估計的

資料來源，農業勞動投入與資本存量取自「農業年報」，其他行業則取自主計總

處「多因素生產力報告」。 

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本文所建置的 CGE 模型包含 28 個產業，然而從既有政

府統計資料中，並無法完整取得 28 個產業的固定資本存量及研發投資統計。因

此，本文採取下列步驟推估各產業研發投資對 TFP 的影響參數： 

(1) 四大產業研發投資效果：透過方程式(3)、(4)估計農業、工業、製造業、服務

業研發存量對 TFP 的影響參數，即β1、β2、β3、β4、𝛾1、𝛾2、𝛾3、𝛾4。 

(2) 產業中分類研發投資效果：本文 CGE 模型包含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中分類產

業，故本文利用產業關聯表 Leontief 逆矩陣，以製造業和服務業產業中分類

                                                      
8 為避免產業內研發效果（𝑅𝐷𝑖𝑡）和研發外溢效果（𝑅𝐷𝑠𝑖j𝑡

）因共線性問題影響估計結果，本文採

用兩階段估計方式，將兩類變數對產業 TFP 的影響獨立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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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對整體製造業和整體服務業的向後關聯係數比做為權重，推估製造業和

服務業中分類產業的研發投資效果9，如方程式(5)至方程式(8)所示： 

 β𝑖
3 = β3 ∙

A𝑀
𝑖

�̅�𝑀
 (5) 

 𝛾𝑖
3 = 𝛾3 ∙

A𝑀
𝑖

�̅�𝑀
  (6) 

 𝛽𝑖
4 = β4 ∙

A𝑆
𝑖

�̅�𝑆
 (7) 

 𝛾𝑖
4 = 𝛾4 ∙

A𝑆
𝑖

�̅�𝑆
 (8) 

β𝑖
3和β𝑖

4表示製造業和服務業各中分類產業的產業內研發效果，𝛾𝑖
3和𝛾𝑖

4則為研

發外溢接收效果，A𝑀
𝑖 為製造業中分類產業向後關聯係數，�̅�𝑀為整體製造業平

均向後關聯係數，AS
𝑖 為服務業中分類產業向後關聯係數，�̅�S為整體服務業平

均向後關聯係數。此處所指的研發外溢效果是指接收自本身所隸屬的產業大

分類以外的研發外溢效果。以製造業加工食品業為例，利用方程式(6)可衡量

加工食品業接收來自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研發的外溢效果，但不包含製造業

其他中分類產業。而有關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彼此在所屬產業內的外

溢效果方面，本文是透過以下方程式進行刻劃：  

 𝜃𝑖j
3 = β3 ∙ 𝛼𝑖𝑗  (9) 

 𝜃𝑖j
4 = β4 ∙ 𝛼𝑖𝑗  (10) 

𝜃𝑖j
3和𝜃𝑖j

4分別為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第 i 產業接收自第 j 產業的外溢效果；

𝛼𝑖𝑗表示第 i 產業總中間投入中第 j 產業所占的比重，介於 0~1。當𝛼𝑖𝑗數值愈

大，則隱含第 i 產業從第 j 產業所接收的外溢程度愈高。 

完成前述三個步驟的參數推估後，即可獲得各產業研發投資對 TFP 的影響

程度。本文以研發投資對 TFP 的產業內效果和外溢效果做為政策參數，連結至

                                                      
9 本文利用向後關聯係數推估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的研發投資效果的原因在於，向後關聯

係數是描繪產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使用本身及其他產業產出做為中間投入的程度。一般而言，向

後關聯程度愈高，表示產業的中間投入率愈高，因此相對容易獲得產業本身的創新，以及接收來

自其他產業的創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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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 模型生產函數方程式（見方程式(11)），其中𝐵𝑗
𝑉𝐴即為產業 TFP： 

 𝑉𝐴𝑗,𝑡 = 𝐵𝑗
𝑉𝐴 [𝛽𝑗

𝑉𝐴𝐿𝐷𝐶
𝑗,𝑡

−𝜌𝑗
𝑉𝐴

+ (1 − 𝐵𝑗
𝑉𝐴)𝐾𝐷𝐶

𝑗,𝑡

−𝜌𝑗
𝑉𝐴

]
−

1

𝜌𝑗
𝑉𝐴

 (11) 

4.5  研發投資對 TFP 影響參數估計與推估結果 

以下將說明本文針對研發投資對 TFP 影響參數的估計與推估結果。圖 4 為臺灣

研發資本存量推估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出，我國整體研發資本存量主要來自製造

業，其次是服務業，近年兩個產業的研發資本存量呈現穩定上升，反觀近年農業

和工業研發資本存量有下滑的趨勢。 

圖 5 顯示各產業接收來自其他產業的研發資本外溢情況。2010 年以前，製

造業是接收其他產業研發資本外溢最高的產業，但自 2010 年之後，服務業便迎

頭趕上，成為接收其他產業研發資本外溢的主要產業，近年工業和製造業接收其

他產業研發資本外溢的程度不分軒輊，農業則排名最後。圖 6 顯示各產業研發資

本存量傳遞給其他產業的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有別於接收其他產業的研發資

本外溢，製造業是傳遞自身研發資本存量給其他產業最多的產業，由此可見製造

業是臺灣創新研發的主力產業，其次依序是農業、服務業及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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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01 至 2015 年各產業實質研發資本存量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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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各產業研發外溢（接收方） 

 

圖 6 各產業研發外溢（外溢方） 

表 5 為本文利用追蹤資料模型估計產業研發投資對 TFP 的影響係數，分為

三個步驟：首先是推估產業 TFP，接著是估計研發投資對 TFP 的產業內效果，最

後是估計研發投資對 TFP 的產業間外溢效果。資料期間為 2001 年到 2015 年，

產業分類為：農業、工業、製造業和服務業。 

表 5 最上方為生產函數估計結果，本文依此結果推估各產業 TFP 序列。觀

察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平均而言，我國產業的資本與勞動要素投入額份比率約 1：

2，要素份額合計約等於 1，即生產技術近似固定規模報酬。表 5 第二部份（中

間）以農業研發投資為基準組，設定工業、製造業和服務業三個虛擬變數與研發

投資的交乘項，據此估計研發投資對 TFP 的產業內效果。從估計結果可以看出，

服務業研發投資對 TFP 的產業內效果最大，服務業研發資本每增加 1%，產業內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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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P 預期將增加 0.577%（0.159%+0.418%）；而農業研發投資對 TFP 的影響最低，

農業研發資本每增加 1%，產業內 TFP 預期增幅為 0.159%。在工業和製造業方

面，兩個產業的研發投資對 TFP 效果分別為 0.573%（0.159%+0.414%）和 0.464%

（0.159%+0.305%）。表 5 第三部份（最下方）為產業間研發外溢效果的估計結

果，同樣以農業為基準組，設定工業、製造業、服務業三個虛擬變數與各產業接

收來自其他產業的研發資本的交乘項。根據實證結果，農業接收來自其他產業的

研發外溢效果並不顯著，反觀服務業接收來自其他產業的影響係數最大。當服務

業接收來自其他產業的研發資本增加 1%，服務業 TFP 預期將增加 0.435%；製

造業的研發外溢接收效果排名第二，當製造業接收來自其他產業研發資本增加

1%時，製造業 TFP 預期將增加 0.414%，而工業從其他產業的研發接收係數為

0.289%，排名第三。 

表 6 為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研發投資對 TFP 影響參數推估結果。本

文採取迴歸估計搭配產業關聯資訊推估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的研發投資

效果。表中製造業和服務業產業內研發效果及產業間研發外溢效果是取自表 4 實

證結果，而有關此二產業的中分類產業的研發效果，則是利用向後關聯係數比值

推估而得。 

以食品加工業為例，該產業與製造業的向後關聯係數分別為 3.135 和 3.268，

食品加工業向後關聯程度低於整體製造業平均水準，故本文假設食品加工業的產

業研發效果是整體製造業的 95.9%（3.135/3.268），進而推估食品加工業的產業內

研發投資效果為 0.445（0.464*0.959），而產業間研發外溢接收效果為 0.397

（0.414*0.959）。意即，當食品加工業研發資本增加 1%，該產業 TFP 預期將增

加 0.445%，而當接收來自其他產業（即農業、工業、服務業）的研發資本增加

1%，食品加工業 TFP 預期將增加 0.397%。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製造業中分類產業的研發外溢接收效果是指接收來自農

業、工業、服務業但不包含製造業中分類產業彼此之間的外溢效果。如欲衡量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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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業中分類產業彼此之間研發外溢的接收效果，根據本文的設定，影響幅度需視

整體製造業產業內研發效果與產業之間中間投入占比的乘積而定。例如，食品加

工業因為接收來自電子零組件業研發資本外溢的影響，其 TFP 預期變動幅度即

為整體製造業產業內研發效果（0.464）與電子零組件業占食品加工業總中間投入

比例的乘積。 

進一步觀察表 6 可以發現，排名產業內研發效果及產業間研發外溢接收效果

的前三名產業皆為：電信服務、化學材料及基本金屬製品製造業。電信服務業排

名產業內研發效果首位的原因，除了因為整體服務業擁有較高的產業內研發係數

之外，另一個原因是電信服務業的向後關聯係數高出整體服務業許多，因此在綜

合計算後使電信服務業產業內研發效果高於其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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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產業研發投資對總要素生產力影響係數 

依變數：ln（實質產業附加價值） 

解釋變數 係數 標準誤 P-Value 

常數項 -0.56 0.708 0.434 

ln（實質資本存量） 0.727
＊＊＊

 0.058 0.000 

ln（勞動雇用） 0.319
＊＊

 0.144 0.026 

調整後 R-Square 0.87 

樣本數 60 

依變數：ln𝑇𝐹𝑃𝑖𝑡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P-Value 

常數項 4.012
＊＊＊

 0.132 0.000 

𝑙𝑛𝑅𝐷it 0.159
＊＊＊

 0.026 0.000 

𝑙𝑛𝑅𝐷it × 𝐷2 0.414
＊＊＊

 0.009 0.000 

𝑙𝑛𝑅𝐷it × 𝐷3 0.305
＊＊＊

 0.005 0.000 

𝑙𝑛𝑅𝐷it × 𝐷4 0.418
＊＊＊

 0.002 0.000 

調整後 R-Square 0.88 

樣本數 60 

依變數：ln(TFP)̃
𝑖𝑡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標準誤 P-Value 

常數項 4.817
＊＊＊

 0.163 0.000 

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0.003 0.043 0.937 

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2 0.289

＊＊＊
 0.008 0.000 

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3 0.414

＊＊＊
 0.009 0.000 

𝑙𝑛𝑅𝐷𝑠𝑖j𝑡
× 𝐷4 0.435

＊＊＊
 0.009 0.000 

調整後 R-Square 0.60 

樣本數 60 

註：1.表格最上方（第一部份）為生產函數估計結果，依變數為實質產業附加價值（取對數值），

解釋變數為常數項、實質產業資本存量（取對數值）、產業勞動雇用人數（取對數值）。2.表格中

間（第二部份）為產業 TFP 對產業研發資本存量迴歸結果，依變數為產業 TFP（取對數值），取

自前述生產函數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即梭羅剩餘），解釋變數除常數項外，分別為研發資本存

量（取對數值）及其與產業虛擬變數交乘項。3.表格最下方（第三部份）為產業研發外溢存量對

產業 TFP 回歸結果，依變數是本表第二部份估計結果的殘差序列，解釋變數為常數項及各產業

研發外溢資本存量（取對數值）及其與產業虛擬變數交乘項。𝐷2、𝐷3、𝐷4為工業、製造業及服務

業產業虛擬變數。4.
 ＊＊＊

表示 P-Value <0.01、
＊＊

表示 P-Value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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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研發投資對 TFP 影響參數推估 

 
向後關聯 

係數 

向後關聯 

係數比 

產業內 

研發效果 

產業間 

研發外溢 

接收效果 

研發效果 

參數來源 

製造業 3.268 1.000 0.464 0.414 見表 4 

  加工食品 3.135 0.959 0.445 0.397 推估 

  飲料及菸草製造業 1.997 0.611 0.284 0.253 推估 

  紡織品 3.630 1.111 0.516 0.460 推估 

  成衣及服飾品 2.818 0.862 0.400 0.357 推估 

  皮革、毛皮及其製品 3.138 0.960 0.445 0.397 推估 

  石油及煤製品 3.546 1.085 0.503 0.449 推估 

  化學材料 4.568 1.398 0.649 0.579 推估 

  化學製品 3.682 1.127 0.523 0.467 推估 

  藥品 2.659 0.814 0.378 0.337 推估 

  橡膠製品 2.974 0.910 0.422 0.377 推估 

  塑膠製品 3.849 1.178 0.547 0.488 推估 

  基本金屬製造業 4.566 1.397 0.648 0.578 推估 

  金屬製品 3.378 1.034 0.480 0.428 推估 

  半導體 2.805 0.858 0.398 0.355 推估 

  電子零組件 2.811 0.860 0.399 0.356 推估 

  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 2.584 0.791 0.367 0.327 推估 

  電力設備 3.253 0.996 0.462 0.412 推估 

  機械設備 3.489 1.068 0.496 0.442 推估 

  汽車及其零件 3.284 1.005 0.466 0.416 推估 

  其他運輸工具 3.360 1.028 0.477 0.426 推估 

  其他製造業 3.092 0.946 0.439 0.392 推估 

服務業 1.737 1.000 0.577 0.435 見表 4 

  電信服務 2.018 1.162 0.670 0.505 推估 

  資訊服務 1.724 0.992 0.572 0.432 推估 

  金融及保險 1.547 0.891 0.514 0.388 推估 

  公共行政服務 1.624 0.935 0.539 0.407 推估 

  其他服務業 1.771 1.020 0.589 0.444 推估 

註：向後關聯係數是作者利用雙比例調整法（RAS）推估 2015 年臺灣 28 產業的產業關聯表後自

行計算而得。向後關聯係數比是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對大分類的向後關聯係數比值。產業

內研發效果及產業間研發外溢效果取得方式包含計量估計與推估兩種方式，其中農業、工業、製

造業、服務業是透過迴歸估計取得，而製造業和服務業中分類產業參數為本研究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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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實證分析 

5.1  模擬情境設計與基線預測 

為檢視科技研發投入的經濟效果，本文以政府增加對 ICT 產業研發投資做為模

擬分析情境，情境設計如下10： 

(1) 基線預測：以 2016 至 2030 年臺灣未來總人口成長率作為驅動因子。人

口成長率參數引自國發會「 中華民國人口推估（105 至 150 年）」中推估

數據。 

(2) 政策影響：政府科技預算增加對 ICT 產業研發投資 50 億元，帶動相關產

業生產力之恆常進步。新增的預算金額平均投資於半導體業、電子零組

件業、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業、電信服務業及資訊服務業等 ICT 產業。 

 

5.2  政策模擬結果 

圖 7 顯示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研發投資對我國實質 GDP 在 2017 至 2030 年的動

態影響。根據本文模擬結果顯示，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投資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未

來經濟成長動能。相較於基線預測情境，政府新增 ICT 產業研發投資可使我國

GDP 每年增幅高出基線預測情境約 0.35%到 0.38%。在民間投資方面，民間投資

將因為政府新增 ICT 產業研發投資而相應擴張（見圖 8），顯示 ICT 產業研發活

動所帶來的技術進步，除有助於提升我國整體產出水準之外，亦將帶動民間投資。

對照前述同樣以臺灣為研究對象的文獻，Bor et al. (2010)以 2008 年當年度公部

門科研支出新增 1%做為政策衝擊設定(約 10 億元)。與本文實證結果相同，該研

究亦指出，政府增加研發投資將有助於經濟成長，在政策實施的當年度，國內經

濟成長率可增加 0.017 個百分點，政策效果在第三年達到最高（0.04 個百分點）。 

                                                      
10 本文所指的 ICT 產業與主計總處之定義一致，亦即：「電子零組件業」、「電腦、電子及光學產

品業」、「電信服務業」、「資訊服務業」。特別說明的是，本文將「半導體業」從「電子零組件

業」單獨列出，故本文設定政策衝擊時，「半導體」亦屬於本文 ICT 產業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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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稅收方面（見圖 9），根據本文模擬結果顯示，隨著我國人口成長率的逐年遞

減，在現行政府租稅制度未做任何調整的前提下，2025 年可能是我國政府稅收

的高峰期，然而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的研發投資將有助於減緩稅收下降的速度。

而 Bor et al. (2010)亦指出，政府新增研發投資對政府稅收有正向貢獻，此發現與

本文發現一致。 

在 ICT 產業研發投資增加的政策影響下，預估政府稅收在 2017 至 2030 年

總計將增加約 60 億元。在要素相對價格方面（見圖 10），本文以 2017 年為基期，

計算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的相對價格指數。要素相對價格反映的是廠商使用特定

要素的相對成本。從本文模擬結果可以發現，未來我國勞動對資本的相對價格將

隨著時間經過而逐年上升，此現象除了可能是由 ICT 研發投資所帶來的技術進

步結果，亦與我國未來人口成長率放緩有關，意即人口成長速度降低，將影響未

來勞動供給數量，進而推升勞動要素價格。在勞動供給數量減少與價格上升的雙

重壓力下，未來廠商可能採取使用更多自動化生產設備來提供產品與服務。 

 

 

圖 7 實質 GDP 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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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民間投資變動趨勢 

 

圖 9 政府稅收變動趨勢 

 

圖 10 勞動要素對資本要素相對價格指數（2017 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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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力並帶來技術進步。從個別產業觀察，半導體產業受到政府新增研發投資

的影響，2017 至 2030 年產出逐年呈現遞增的趨勢，每年產出增幅約 0.12%到

0.15%；而其他同屬於資訊電子業的電子零組件業和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業也

將因為政府新增研發投資產出逐年增加。反觀電信服務業和資訊服務業的產出增

幅雖然高於資訊電子業，但兩個產業的產出增幅將隨著時間經過逐年遞減，其中

電信服務業增幅約 1.14%，資訊服務業約 2.05%。而 Bor et al. (2010)指出，政府

新增研發投資將對資訊電子業產出有正向持久的影響，反觀服務業產出會在政策

實施後的前三年出現上升，但自第四年開始便呈現逐年遞減的情況。 

在勞動需求方面（見圖 12），根據本文模擬結果顯示，半導體業勞動需求在

2017 至 2024 年將因政府增加研發投資而上升，但勞動需求在 2025 年之後轉為

下降，背後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增加 ICT 產業投資，初期可能會同步推升其他產業

對半導體產品的需求（如行動裝置、工具機、汽車等），進而拉升半導體勞動需

求，而此正向效果將約莫維持 8 年。另一方面，電腦、電子及光學產品業的勞動

需求亦將因政府研發投資增加而上升。其他例如電子零組件業、電信服務業及資

訊服務業則呈現研發投資增加而勞動需求下降的現象，隱含生產力與技術進步將

使這些產業減少對勞動的雇用需求。有趣的是，金融及保險業也因為政府增加

ICT 產業研發投資而減少勞動需求的情況。此現象與目前發展快速的金融科技

（FinTech）對金融從業人員產生需求下降的現況頗為契合。而在政策投資帶動產

業生產力與技術進步下，可以發現未來 ICT 產業與金融及保險業的勞動生產力

將呈現逐年上升（見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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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2017 至 2030 年 ICT 產業及金融及保險業「產出」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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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2017 至 2030 年 ICT 產業及金融及保險業「勞動需求」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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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2017 至 2030 年勞動生產力變化趨勢（2017 年=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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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論與研究限制 

知識經濟時代，創新研發活動的重要性愈來愈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許多國家積

極透過科技政策支持國內創新體系的完善發展。然而，受到近年全球經濟成長動

能減弱的影響，各國政府財政壓力加深，進而升高民間對於政府施政效益評估的

需求聲浪，在此社會發展脈絡下，凸顯出政策評估的重要性。 

本文旨在提出一套可應用於衡量我國創新研發資源投入對我國經濟影響的

量化評估方法－「臺灣科技政策評估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SciTech CGE)。可

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是當前政策分析被廣泛應用的方法論之一，應用 CGE 模型進

行政策分析的議題涵括租稅、能源、環境與貿易自由化等議題，而晚近 CGE 模

型亦開始被應用於創新研發的議題之上。本文的特色在於將創新研發活動所產生

的產業內與產業間研發外溢效果納入考量，使衡量創新研發活動所帶來的經濟效

益更為周全。本文首先編制一個 2015 年臺灣社會會計矩陣，並以該資料為基礎，

建立臺灣 SciTech CGE 模型；接著，本文整理 2001 至 2015 年的資料，估計創新

研發對產業總要素生產力的影響程度，並利用更新後的產業關聯表計算不同產業

之間的創新研發外溢效果。 

本研究發現，服務業的創新研發投資對提升其產業內總要素生產力的影響係

數最大，同時產業之間的創新研發投資對服務業的外溢效果最高，亦即服務業是

享受來自其他產業的研發外部性最多的產業。本文以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研發

投資進行模擬分析後發現，政府新增對 ICT 產業投資將有助於提升我國未來經

濟成長動能、刺激民間投資、增加政府稅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新增對 ICT 產

業的研發投資將提升產業的勞動生產力，並帶動勞動對資本要素的相對價格上升，

隱含未來廠商可能會使用更多的自動化生產設備取代勞動雇用。有趣的是，ICT

產業所帶來的生產力與技術進步可能減少金融及保險業的勞動需求，顯示由 ICT

產業所帶來的技術革新，將影響金融相關產業的未來經營模式。 

本文採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探討科技創新政策的影響，主要是從產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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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衡量其經濟效益，然而，科技創新政策對於社會、環境、人文等各層面也

會有相當的影響性，這部分則超過本文的討論範疇。此外，本文以研發經費來代

表科技創新政策，但在既有政府統計資料中，仍無法完整取得詳細的產業固定資

本存量及研發投資統計，同時，本研究也忽略制度面和法規面對該活動的影響。

另一方面，在推估資本存量時，本文參考既有多數文獻之設定，以 15%做為各產

業研發資本之折舊率，此一假設雖然在文獻上被廣泛採用，但仍有討論的空間，

故此一研究限制可做為未來相關研究再進一步探討的議題。雖然有上述的研究限

制，但本文認為藉由建立一個以研發活動為基礎的遞迴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

並藉此來評估研發活動的經濟效益仍是一個有效且適合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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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灣科技政策評估 CGE 模型 

一、臺灣 SciTech CGE 模型理論架構 

(一)生產部門 

本文設定廠商為商品市場與要素市場的價格接受者，行為決策是在既有的技術水

準限制下，極大化本身的利潤，並「巢狀式結構（Nested Structure of Production）」

刻劃產業的生產行為。廠商的生產行為分成三個階層：第一層級為產業的「總產

出」，是由產業附加價值與中間投入所組成，兩者設定為完全互補，服從 Leontief

生產函數。生產行為的第二層級為附加價值和中間投入的組成內涵，前者是透過

固定替代彈性（Constant Elasticity Substitution）生產函數融合資本與勞動兩項原

始投入，後者則假設產業的中間消費來自各產業的產出，服從 Leontief 生產函數；

第三層級為資本與勞動投入的組成特徵。11關於生產部門方程體系之設定，詳見

附錄方程式(1)至(9)。 

(二)所得與儲蓄 

 家庭單位：有三個主要的收入來源，分別為勞動所得、資本所得，以及來自

廠商、政府及國外的移轉性收入。12家庭儲蓄為可支配所得的線性函數，詳

見附錄方程式(10)至(16)。 

 廠商單位：收入來源包含營業盈餘等資本收入，以及來自政府等其他單位之

移轉性收入，詳見附錄方程式(17)至(21)。 

 政府單位：政府收入來源為來自家庭、廠商及國外部門的各項稅收及移轉性

收入，詳見附錄方程式(22)至(43)。13 

                                                      
11 本文假設各產業生產函數僅包含單一資本與勞動投入。  
12 本文模型架構可分析多個種類的家庭行為，例如依所得區分的五等分所得家庭。然而，由於目

前主計總處「國民所得報告」並未揭露不同家庭的收支統計，若欲進行分析，需要額外進行相關

數據的推估，故本文在此假設僅有單一代表性家庭單位。 
13 本文模型架構包含多項政府財政政策工具，從所得稅、要素稅、生產稅到各項商品進出口稅

等。惟受限於「國民所得統計報告」之資訊，本文並未包含勞動及資本投入等要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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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部門：收入來源為本國從國外的進口，以及從本國獲得的資本收入與移

轉性收入；而國外部門的支出則包括外國自本國的進口及支付給本國的移轉

性支出，詳見附錄方程式(44)至(46)。 

(三)需求體系及封閉法則 

商品與服務需求包含廠商中間投入、家庭消費、投資、公共行政，以及運銷費用

與商業差距，詳見附錄方程式(52)至(59)。家庭消費為 Stone-Geary 效用函數，並

據此推導出「線性支出系統(liner expenditure system, LES）」，函數設定允許價格

交叉彈性不為 0，以及商品所得彈性不等於 1，提供了分析商品相對價格改變時，

彼此替代的可能性。家庭消費需求取決於既定預算限制下，極大化消費效用程度。

在投資方面，投資需求包含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和存貨變動。固定資本形成毛額不

得為負值，而存貨變動可為正值或負值。在封閉法則方面，假設固定資本形成為

內生變數，所有儲蓄均用於固定資本形成，即投資由儲蓄決定，即新古典封閉法

則（neoclassical closure），詳見附錄方程式(89)。 

(四)供給體系與國際貿易 

本文採用小型經濟體假設，即商品貿易的世界價格為外生變數，此設定方式符合

臺灣實際經濟現況。生產者在給定的價格條件下，分配欲生產的產品類別，以達

銷售極大化之目的。在刻劃特定出口產品的世界需求方面，本文設定國內生產者

增加產品海外市佔率的唯一方式，是透過提供比世界價格更低的產品報價。有關

國外市場需求行為方程式，設定方式與生產者為對稱形式，即假設國內產品和進

口品之間為不完全替代，所以國內市場產品需求是國產品和進口品所形成的綜合

產品。詳見附錄方程式(60)至(66)。 

(五)市場均衡 

市場均衡方程體系包含國內商品市場均衡條件、要素市場均衡條件、投資與儲蓄、

民間投資、國產品供需及出口品供需等均衡條件。詳見附錄方程式(86)至(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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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跨期動態機制 

本文所建構的 CGE 模型為動態模型，其動態機制是植基於資本的跨期遞迴累積

形式，相關方程體系設定詳見附錄方程式(103)至(109)。 

 

一、模型方程體系 

(一)生產部門 

1.附加價值方程式： 

𝑉𝐴𝑗,𝑡 = 𝑣𝑗𝑋𝑆𝑇𝑗,𝑡 (1) 

2.總合中間消費方程式： 

 𝐶𝐼𝑗,𝑡 = 𝑖𝑜𝑗𝑋𝑆𝑇𝑗,𝑡 (2) 

3.產業生產函數： 

 𝑉𝐴𝑗,𝑡 = 𝐵𝑗
𝑉𝐴 [𝛽𝑗

𝑉𝐴𝐿𝐷𝐶
𝑗,𝑡

−𝜌𝑗
𝑉𝐴

+ (1 − 𝐵𝑗
𝑉𝐴)𝐾𝐷𝐶

𝑗,𝑡

−𝜌𝑗
𝑉𝐴

]
−

1

𝜌𝑗
𝑉𝐴

 (3) 

4.勞動相對資本需求方程式： 

 𝐿𝐷𝐶𝑗,𝑡 = [
𝛽𝑗

𝑉𝐴

1−𝛽𝑗
𝑉𝐴

𝑅𝐶𝑗,𝑡

𝑊𝐶𝑗,𝑡
]

𝜎𝑗
𝑉𝐴

𝐾𝐷𝐶𝑗,𝑡 (4) 

5.總合勞動投入方程式： 

 𝐿𝐷𝐶𝑗,𝑡 = 𝐵𝑗
𝐿𝐷 [∑ 𝛽𝑙,𝑗

𝐿𝐷
𝑙 𝐿𝐷𝐶

𝑙,𝑗,𝑡

−𝜌𝑗
𝐿𝐷

]
−

1

𝜌𝑗
𝐿𝐷

 (5) 

6.總合勞動投入一階條件（FOC）： 

 𝐿𝐷𝑙,𝑗,𝑡 = [
𝛽𝑙,𝑗

𝐿𝐷𝑊𝐶𝑗,𝑡

𝑊𝑇𝐼𝑙,𝑗,𝑡
]

𝜎𝑗
𝐿𝐷

(𝛽𝑗
𝐿𝐷)

𝜎𝑗
𝐿𝐷−1

𝐿𝐷𝐶𝑗,𝑡 (6) 

7.總合資本投入方程式： 

 𝐾𝐷𝐶𝑗,𝑡 = 𝐵𝑗
𝐾𝐷 [∑ 𝛽𝑘,𝑗

𝐾𝐷
𝑘 𝐾𝐷

𝑘,𝑗,𝑡

−𝜌𝑗
𝐾𝐷

]
−

1

𝜌𝑗
𝐾𝐷

 (7) 

8.總合資本投入一階條件（FOC）： 

 𝐾𝐷𝑘,𝑗,𝑡 = [
𝛽𝑘,𝑗

𝐾𝐷𝑅𝐶𝑗,𝑡

𝑅𝑇𝐼𝑘,𝑗,𝑡
]

𝜎𝑗
𝐾𝐷

(𝛽𝑗
𝐾𝐷)

𝜎𝑗
𝐾𝐷−1

𝐾𝐷𝐶𝑗,𝑡 (8) 

9.產業間中間消費方程式： 

 𝐷𝐼𝑖,𝑗,𝑡 = 𝑎𝑖𝑗𝑖,𝑗𝐶𝐼𝑗,𝑡 (9) 

(二)所得與儲蓄 

10.家庭收入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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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𝑌𝐻ℎ,𝑡 = 𝑌𝐻𝐿ℎ,𝑡 + 𝑌𝐻𝐾ℎ,𝑡 + 𝑌𝐻𝑇𝑅ℎ,𝑡 (10) 

11.家庭勞動所得方程式： 

 𝑌𝐻𝐿ℎ,𝑡 = ∑ 𝜆ℎ,𝑙
𝑊𝐿

𝑙 (𝑊𝑙,𝑡 ∑ 𝐿𝐷𝑙,𝑗,𝑡𝑗 ) (11) 

12.家庭資本所得方程式： 

 𝑌𝐻𝐾ℎ,𝑡 = ∑ 𝜆ℎ,𝑘
𝑅𝐾

𝑘 (∑ 𝑅𝑘,𝑗,𝑡𝐾𝐷𝑘,𝑗,𝑡𝑗 ) (12) 

13.家庭移轉性收入方程式： 

 𝑌𝐻𝑇𝑅ℎ,𝑡 = ∑ 𝑇𝑅ℎ,𝑎g,𝑡𝑎g  (13) 

14.家庭可支配所得方程式： 

 𝑌𝐷𝐻ℎ,𝑡 = 𝑌𝐻ℎ,𝑡 − 𝑇𝐷𝐻ℎ,𝑡 − 𝑇𝑅g𝑣𝑡,ℎ,𝑡 (14) 

15.家庭消費方程式： 

 𝐶𝑇𝐻ℎ,𝑡 = 𝑌𝐷𝐻ℎ,𝑡 − 𝑆𝐻ℎ,𝑡 − ∑ 𝑇𝑅𝑎g𝑛g,ℎ,𝑡𝑎g𝑛g  (15) 

16.家庭儲蓄方程式： 

 𝑆𝐻ℎ,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𝑠ℎ0ℎ,𝑡 + 𝑠ℎ1ℎ,𝑡𝑌𝐷𝐻ℎ,𝑡 (16) 

17.廠商總收入方程式： 

 𝑌𝐹𝑓,𝑡 = 𝑌𝐹𝐾𝑓,𝑡 + 𝑌𝐹𝑇𝑅𝑓,𝑡 (17) 

18.廠商資本收入方程式： 

 𝑌𝐹𝐾𝑓,𝑡 = ∑ 𝜆𝑓,𝑘
𝑅𝐾[∑ 𝑅𝑘,𝑗,𝑡𝑗 𝐾𝐷𝑘,𝑗,𝑡]𝑘  (18) 

19.廠商移轉性收入方程式： 

 𝑌𝐹𝑇𝑅𝑓,𝑡 = ∑ 𝑇𝑅𝑓,𝑎g,𝑡𝑎g  (19) 

20.廠商可支配所得方程式： 

 𝑌𝐷𝐹𝑓,𝑡 = 𝑌𝐹𝑓,𝑡 − 𝑇𝐷𝐹𝑓,𝑡 (20) 

21.廠商儲蓄方程式： 

 𝑆𝐹𝑓,𝑡 = 𝑌𝐷𝐹𝑓,𝑡 − ∑ 𝑇𝑅𝑎g,𝑓,𝑡𝑎g  (21) 

22.政府收入方程式： 

 𝑌𝐺𝑡 = 𝑌𝐺𝐾𝑡 + 𝑇𝐷𝐻𝑇𝑡 + 𝑇𝐷𝐹𝑇𝑡 + 𝑇𝑃𝑅𝑂𝐷𝑁𝑡 + 𝑇𝑃𝑅𝐶𝑇𝑆𝑡 + 𝑌𝐺𝑇𝑅𝑡 (22) 

23.政府資本收入方程式： 

 𝑌𝐺𝐾𝑡 = ∑ 𝜆𝑔𝑣𝑡,𝑘
𝑅𝐾

𝑘 (∑ 𝑅𝑘,𝑗,𝑡𝑗 𝐾𝐷𝑘,𝑗,𝑡) (23) 

24.家庭單位所得稅合計： 

 𝑇𝐷𝐻𝑇𝑡 = ∑ 𝑇𝐷𝐻ℎ,𝑡ℎ  (24) 

25.產業部門所得稅合計： 

 𝑇𝐷𝐹𝑇𝑡 = ∑ 𝑇𝐷𝐹𝑓,𝑡𝑓  (25) 

26.生產稅合計14： 

 𝑇𝑃𝑅𝑂𝐷𝑁𝑡 = 𝑇𝐼𝑊𝑇𝑡+𝑇𝐼𝐾𝑇𝑡 + 𝑇𝐼𝑃𝑇𝑡 (26) 

27.工資稅合計： 

 𝑇𝐼𝑊𝑇𝑡 = ∑ 𝑇𝐼𝑊𝑙,𝑗,𝑡𝑙,𝑗  (27) 

28.資本稅合計： 

                                                      
14 生產稅（不包含產品稅及進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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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𝑇𝐼𝐾𝑇𝑡 = ∑ 𝑇𝐼𝐾𝑘,𝑗,𝑡𝑘,𝑗  (28) 

29.其他生產稅合計15： 

 𝑇𝐼𝑃𝑇𝑡 = ∑ 𝑇𝐼𝑃𝑗,𝑡𝑗  (29) 

30.產品稅及進口稅合計： 

 𝑇𝑃𝑅𝐶𝑇𝑆𝑡 = 𝑇𝐼𝐶𝑇𝑡+𝑇𝐼𝑀𝑇𝑡 + 𝑇𝐼𝑋𝑇𝑡 (30) 

31.間接稅合計： 

 𝑇𝐼𝐶𝑇𝑡 = ∑ 𝑇𝐼𝐶𝑖,𝑡𝑖  (31) 

32.進口稅合計： 

 𝑇𝐼𝑀𝑇𝑡 = ∑ 𝑇𝐼𝑀𝑖,𝑡𝑖  (32) 

33.出口稅合計： 

 𝑇𝐼𝑋𝑇𝑡 = ∑ 𝑇𝐼𝑋𝑖,𝑡𝑖  (33) 

34.政府移轉性收入合計： 

 𝑌𝐺𝑇𝑅𝑡 = ∑ 𝑇𝑅g𝑣𝑡,𝑎g𝑛g,𝑡𝑎g𝑛g  (34) 

35.家庭單位所得稅： 

 𝑇𝐷𝐻ℎ,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𝑡𝑡𝑑ℎ0ℎ,𝑡 + 𝑡𝑡𝑑ℎ1ℎ,𝑡𝑌𝐻ℎ,𝑡 (35) 

36.產業部門所得稅： 

 𝑇𝐷𝐹𝑓,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𝑡𝑡𝑑𝑓0𝑓,𝑡 + 𝑡𝑡𝑑𝑓1𝑓,𝑡𝑌𝐹𝐾𝑓,𝑡 (36) 

37.工資稅方程式： 

 𝑇𝐼𝑊𝑙,𝑗,𝑡 = 𝑡𝑡𝑖𝑤𝑙,𝑗,𝑡𝑊𝑙,𝑡𝐿𝐷𝑙,𝑗,𝑡 (37) 

38.資本稅方程式： 

 𝑇𝐼𝐾𝑘,𝑗,𝑡 = 𝑡𝑡𝑖𝑘𝑘,𝑗,𝑡𝑅𝑘,𝑗,𝑡𝐾𝐷𝑘,𝑗,𝑡 (38) 

39.生產稅方程式： 

 𝑇𝐼𝑃𝑗,𝑡 = 𝑡𝑡𝑖𝑝𝑗,𝑡𝑃𝑃𝑗,𝑡𝑋𝑆𝑇𝑗,𝑡 (39) 

40.間接稅方程式： 

 𝑇𝐼𝐶𝑖,𝑡 = 𝑡𝑡𝑖𝑐𝑖,𝑡 [
(𝑃𝐿𝑖,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𝑖𝑗 )𝐷𝐷𝑖,𝑡

+ ((1 + 𝑡𝑡𝑖𝑚𝑖,𝑡)𝑃𝑊𝑀𝑖,𝑡𝑒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𝑖𝑗 ) 𝐼𝑀𝑖,𝑡

] 

  (40) 

41.進口稅方程式： 

 𝑇𝐼𝑀𝑖,𝑡 = 𝑡𝑡𝑖𝑚𝑖,𝑡𝑃𝑊𝑀𝑖,𝑡𝑒𝑡𝐼𝑀𝑖,𝑡 (41) 

42.出口稅方程式： 

 𝑇𝐼𝑋𝑖,𝑡 = 𝑡𝑡𝑖𝑥𝑖,𝑡(𝑃𝐸𝑖,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𝑖𝑗 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
𝑋 )𝐸𝑋𝐷𝑖,𝑡 (42) 

43.間接稅方程式： 

 𝑆𝐺𝑡 = 𝑌𝐺𝑡 − ∑ 𝑇𝑅𝑎g𝑛g,g𝑣𝑡,𝑡 − 𝐺𝑡𝑎g𝑛g  (43) 

44.國外部門收入方程式： 

  𝑌𝑅𝑂𝑊𝑡 = 𝑒𝑡 ∑ 𝑃𝑊𝑀𝑖,𝑡𝑖 𝐼𝑀𝑖,𝑡 + ∑ 𝜆𝑟𝑜𝑤,𝑘
𝑃𝐾 (∑ 𝑅𝑘,𝑗,𝑡𝐾𝐷𝑘,𝑗,𝑡𝑗 )𝑘  

                                                      
15 政府生產稅收（不包含直接與使用資本和勞動有關的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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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𝑇𝑅𝑟𝑜𝑤,𝑎g𝑑,𝑡𝑎gd  (44) 

45.國外部門儲蓄方程式： 

 𝑆𝑅𝑂𝑊𝑡 = 𝑌𝑅𝑂𝑊𝑡 − ∑ 𝑃𝐸𝑖,𝑡
𝐹𝑂𝐵𝐸𝑋𝐷𝑖,𝑡 − ∑ 𝑇𝑅𝑎g𝑑,𝑟𝑜𝑤,𝑡𝑎g𝑑𝑖  (45) 

46.國外部門收支方程式： 

 𝑆𝑅𝑂𝑊𝑡 = −𝐶𝐴𝐵𝑡 (46) 

47.家庭單位對其他部門（不包含政府部門）之移轉性支出： 

 𝑇𝑅𝑎gng,ℎ,𝑡 = 𝜆𝑎g𝑛g,ℎ
𝑇𝑅 𝑌𝐷𝐻ℎ,𝑡 (47) 

48.家庭單位對政府之移轉性支出： 

 𝑇𝑅gvt,ℎ,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𝑡𝑟0ℎ,𝑡 + 𝑡𝑟1ℎ,𝑡𝑌𝐻ℎ,𝑡 (48) 

49.外國部門對本國各部門之移轉性支出： 

 𝑇𝑅𝑎g,𝑓,𝑡 = 𝜆𝑎g,𝑓
𝑇𝑅 𝑌𝐷𝐹𝑓,𝑡 (49) 

50.政府部門對其他部門之移轉性支出： 

 𝑇𝑅agng,gvt,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𝑇𝑅𝑎g𝑛g,gvt
0 𝑝𝑜𝑝𝑡 (50) 

51.國外部門對國內部門之移轉性支出： 

 𝑇𝑅agd,𝑟𝑜𝑤,𝑡 =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𝜂

𝑇𝑅𝑎gd,row
0 𝑝𝑜𝑝𝑡 (51) 

(三)需求體系 

52.家庭消費需求： 

 𝑃𝐶𝑖,𝑡𝐶𝑖,ℎ,𝑡 = 𝑃𝐶𝑖,𝑡𝐶𝑖,ℎ,𝑡
𝑀𝐼𝑁 + 𝑟𝑖,ℎ

𝐿𝐸𝑆(𝐶𝐻𝑇ℎ,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𝐶𝑖𝑗,ℎ,𝑡
𝑀𝐼𝑁

𝑖𝑗 ) (52) 

53.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𝐺𝐹𝐶𝐹𝑡 = 𝐼𝑇𝑡 − ∑ 𝑃𝐶𝑖,𝑡𝑖 𝑉𝑆𝑇𝐾𝑖,𝑡 (53) 

54.民間部門對特定商品之投資支出： 

 𝑃𝐶𝑖,𝑡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𝑅𝐼 =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𝑅𝐼𝐼𝑇𝑡
𝑃𝑅𝐼 (54) 

55.政府部門對特定商品之投資支出： 

 𝑃𝐶𝑖,𝑡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𝑈𝐵 =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𝑈𝐵𝐼𝑇𝑖
𝑃𝑈𝐵 (55) 

56.特定商品投資合計： 

 𝐼𝑁𝑉𝑖,𝑡 = 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𝑅𝐼 + 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𝑈𝐵 (56) 

57.政府部門支出： 

 𝑃𝐶𝑖,𝑡𝐶𝐺𝑖,𝑡 = 𝑟𝑖
𝐺𝑉𝑇𝐺𝑡 (57) 

58.特定商品之總中間消費： 

 𝐷𝐼𝑇𝑖,𝑡 = ∑ 𝐷𝐼𝑖,𝑗,𝑡𝑗  (58) 

59.運費與商業差距： 

 𝑀𝑅𝐺𝑁𝑖,𝑡 = ∑ 𝑡𝑚𝑟g𝑖,𝑖𝑗𝐷𝐷𝑖𝑗,𝑡 +𝑖𝑗 ∑ 𝑡𝑚𝑟g𝑖,𝑖j𝐼𝑀𝑖𝑗,𝑡 +𝑖𝑗 ∑ 𝑡𝑚𝑟g𝑖,𝑖𝑗
𝑋 𝐸𝑋𝐷𝑖𝑗,𝑡𝑖𝑗  

  (59) 

(四)供給體系與國際貿易 

60.產業產出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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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𝑋𝑆𝑇𝑗,𝑡 = 𝐵𝑗
𝑋𝑇 [∑ 𝛽𝑗,𝑖

𝑋𝑇
𝑖 𝑋𝑆

𝑗,𝑖,𝑡

𝜌𝑗
𝑋𝑇

]

1

𝜌𝑗
𝑋𝑇

 (60) 

61.各別產品供給函數一階條件： 

 𝑋𝑆𝑗,𝑖,𝑡 =
𝑋𝑆𝑇𝑗,𝑡

(𝐵𝑗
𝑋𝑇)

1+𝜎𝑗
𝑋𝑇 [

𝑃𝑗,𝑖,𝑡

𝛽𝑗,𝑖
𝑋𝑇𝑃𝑇𝑗,𝑡

]
𝜎𝑗

𝑋𝑇

 (61) 

62.各別產品市場銷售分配方程式： 

 𝑋𝑆𝑗,𝑖,𝑡 = 𝐵𝑗,𝑖
𝑋 [𝛽𝑗,𝑖

𝑋 𝐸𝑋
𝑗,𝑖,𝑡

𝜌𝑗,𝑖
𝑋

+ (1 − 𝛽𝑗,𝑖
𝑋 )𝐷𝑆

𝑗,,𝑖,𝑡

𝜌𝑗,𝑥
𝑋

]

1

𝜌𝑗,𝑖
𝑋

 (62) 

63.出口供給方程式： 

 𝐸𝑋𝑗,𝑖,𝑡 = [
1−𝛽𝑗,𝑖

𝑋

𝛽𝑗,𝑖
𝑋

𝑃𝐸𝑖,𝑡

𝑃𝐿𝑖,𝑡
]

𝜎𝑗,𝑖
𝑋

𝐷𝑆𝑗,𝑖,𝑡 (63) 

64.特定出口產品的海外需求方程式： 

 𝐸𝑋𝐷𝑖,𝑡 = 𝐸𝑋𝐷𝑖
0𝑝𝑜𝑝𝑡 [

ⅇ𝑡𝑃𝑊𝑋𝑖,𝑡

𝑃𝐸𝑖,𝑡
𝐹𝑂𝐵 ]

𝜎𝑖
𝑋𝐷

 (64) 

65.產品需求方程式： 

 𝑄𝑖,𝑡 = 𝐵𝑖
𝑀 [𝛽𝑖

𝑀𝐼𝑀𝑖,𝑡

−𝜌𝑖
𝑀

+ (1 − 𝛽𝑖
𝑀)𝐷𝐷𝑖,𝑡

−𝜌𝑖
𝑀

]

−1

𝜌𝑖
𝑀

 (65) 

66.產品進口量方程式： 

 𝐼𝑀𝑖,𝑡 = [
𝛽𝑖

𝑀

1−𝛽𝑖
𝑀

𝑃𝐷𝑖,𝑡

𝑃𝑀𝑖,𝑡
]

𝜎𝑖
𝑀

𝐷𝐷𝑖,𝑡 (66) 

(五)價格體系 

67.單位產出成本方程式： 

 𝑃𝑃𝑗,𝑡 =
𝑃𝑉𝐴𝑗,𝑡𝑉𝐴𝑗,𝑡+𝑃𝐶𝐼𝑗,𝑡𝐶𝐼𝑗,𝑡

𝑋𝑆𝑇𝑗,𝑡
 (67) 

68.生產價格： 

 𝑃𝑇𝑗,𝑡 = (1 + 𝑡𝑡𝑖𝑝𝑗,𝑡)𝑃𝑃𝑗,𝑡 (68) 

69.中間消費價格指數 

 𝑃𝐶𝐼𝑗,𝑡 =
∑ 𝑃𝐶𝑖,𝑡𝐷𝐼𝑖,𝑗,𝑡𝑖

𝐶𝐼𝑗,𝑡
 (69) 

70.附加價值價格 

 𝑃𝑉𝐴𝑗,𝑡 =
𝑊𝐶𝑗,𝑡𝐿𝐷𝐶𝑗,𝑡+𝑅𝐶𝑗,𝑡𝐾𝐷𝐶𝑗,𝑡

𝑉𝐴𝑗,𝑡
 (70) 

71.綜合勞動價格 

 𝑊𝐶𝑗,𝑡 =
∑ 𝑊𝑇𝐼𝑙,𝑗,𝑡𝐿𝐷𝑙,𝑗,𝑡𝑙

𝐿𝐷𝐶𝑗,𝑡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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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特定勞動價格 

 𝑊𝑇𝐼𝑙,𝑗,𝑡 = 𝑊𝑙,𝑡(1 + 𝑡𝑡𝑖𝑤𝑙,𝑗,𝑡) (72) 

73.綜合資本價格 

 𝑅𝐶𝑗,𝑡 =
∑ 𝑅𝑇𝐼𝑘,𝑗,𝑡𝐾𝐷𝑘,𝑗,𝑡𝑘

𝐾𝐷𝐶𝑗,𝑡
 (73) 

74.特定資本價格 

 𝑅𝑇𝐼𝑘,𝑗,𝑡 = 𝑅𝑘,𝑗,𝑡(1 + 𝑡𝑡𝑖𝑘𝑘,𝑗,𝑡) (74) 

75.生產價格： 

 𝑃𝑇𝑗,𝑡 =
∑ 𝑃𝑗,𝑖,𝑡𝑋𝑆𝑗,𝑖,𝑡𝑖

𝑋𝑆𝑗,𝑡
 (75) 

76.產業特定產品價格： 

 𝑃𝑗,𝑖,𝑡 =
𝑃𝐸𝑖,𝑡𝐸𝑋𝑗,𝑖,𝑡+𝑃𝐿𝑖,𝑡𝐷𝑆𝑗,𝑖,𝑡

𝑋𝑆𝑗,𝑖,𝑡
 (76) 

77.產品出口價格(FOB)： 

 𝑃𝐸𝑖,𝑡
𝐹𝑂𝐵 = [𝑃𝐸𝑖,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

𝑋
𝑖𝑗 ](1 + 𝑡𝑡𝑖𝑥𝑖,𝑡) (77) 

78.國產品內銷價格： 

 𝑃𝐷𝑖,𝑡 = (1 + 𝑡𝑡𝑖𝑐𝑖,𝑡)(𝑃𝐿𝑖,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𝑖𝑗 ) (78) 

79.產品進口價格： 

 𝑃𝑀𝑖,𝑡 = (1 + 𝑡𝑡𝑖𝑐𝑖,𝑡)((1 + 𝑡𝑡𝑖𝑐𝑖,𝑡)𝑒𝑡𝑃𝑊𝑀𝑖,𝑡 + ∑ 𝑃𝐶𝑖𝑗,𝑡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𝑖𝑗 ) (79) 

80.綜合產品購買者價格： 

 𝑃𝐶𝑖,𝑡 =
𝑃𝑀𝑖,𝑡𝐼𝑀𝑖,𝑡+𝑃𝐷𝑖,𝑡𝐷𝐷𝑖,𝑡

𝑄𝑖,𝑡
 (80) 

81.GDP 平減指數： 

 𝑃𝐼𝑋𝐺𝐷𝑃𝑡 = √

∑ (𝑃𝑉𝐴𝑗,𝑡+
𝑇𝐼𝑃𝑗,𝑡

𝑉𝐴𝑗,𝑡
)𝑗 𝑉𝐴𝑗

𝑂

∑ (𝑃𝑉𝐴𝑗
𝑂𝑉𝐴𝑗

𝑂+𝑇𝐼𝑃𝑗
𝑂)𝑗

∑ (𝑃𝑉𝐴𝑗,𝑡𝑉𝐴𝑗,𝑡+𝑇𝐼𝑃𝑗,𝑡)𝑗

∑ (𝑃𝑉𝐴𝑗
𝑂+

𝑇𝐼𝑃𝑗
𝑂

𝑉𝐴𝑗
0 )𝑉𝐴𝑗,𝑡𝑗

 (81) 

82.消費者物價指數：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
∑ 𝑃𝐶𝑖,𝑡 ∑ 𝐶𝑖,ℎ

𝑂
ℎ𝑖

∑ 𝑃𝐶𝑖𝑗
𝑂

𝑖𝑗 ∑ 𝐶𝑖𝑗,ℎ
𝑂

ℎ
 (82) 

83.民間投資價格指數：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𝑅𝐼 = ∏ (

𝑃𝐶𝑖,𝑡

𝑃𝐶𝑖
𝑂 )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𝑅𝐼

𝑖  (83) 

84.政府投資價格指數：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𝑈𝐵 = ∏ (

𝑃𝐶𝑖,𝑡

𝑃𝐶𝑖
𝑂)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𝑈𝐵

𝑖  (84) 

85.政府支出價格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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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𝑃𝐼𝑋𝐺𝑉𝑇𝑡 = ∏ (
𝑃𝐶𝑖,𝑡

𝑃𝐶𝑖
𝑂 )

𝑟𝑖
𝐺𝑉𝑇

𝑖  (85) 

86.國內產品市場均衡方程式： 

 𝑄𝑖,𝑡 = ∑ 𝐶𝑖,ℎ,𝑡 + 𝐶𝐺𝑖,𝑡 + 𝐼𝑁𝑉𝑖,𝑡 + 𝑉𝑆𝑇𝐾𝑖,𝑡 + 𝐷𝐼𝑇𝑖,𝑡 + 𝑀𝑅𝐺𝑁𝑖,𝑡ℎ  (86) 

(六)市場均衡方程體系 

87.勞動市場均衡方程式： 

 ∑ 𝐿𝐷𝑙,𝑗,𝑡 = 𝐿𝑆𝑙,𝑡𝑗  (87) 

88.資本市場均衡方程式： 

 ∑ 𝐾𝐷𝑘,𝑗,𝑡 = 𝐾𝑆𝑘,𝑡𝑗  (88) 

89.投資與儲蓄均衡方程式： 

 𝐼𝑇𝑡 = ∑ 𝑆𝐻ℎ,𝑡 + ∑ 𝑆𝐹𝑓,𝑡𝑓 +𝑆𝐺𝑡 + 𝑆𝑅𝑂𝑊𝑡ℎ  (89) 

90.民間投資方程式： 

 𝐼𝑇𝑡
𝑃𝑅𝐼 = 𝐼𝑇𝑡 − 𝐼𝑇𝑡

𝑃𝑈𝐵 − ∑ 𝑃𝐶𝑖,𝑡𝑉𝑆𝑇𝐾𝑖,𝑡𝑖  (90) 

91.國產品供需均衡方程式： 

 ∑ 𝐷𝑆𝑗,𝑖,𝑡 = 𝐷𝐷𝑖,𝑡𝑗  (91) 

92.外銷品供需均衡方程式： 

 ∑ 𝐸𝑋𝑗,𝑖,𝑡 = 𝐸𝑋𝐷𝑖,𝑡𝑗  (92) 

(七)國內生產毛額 

93.GDP(以基礎價格計價)： 

 𝐺𝐷𝑃𝑡
𝐵𝑃 = ∑ 𝑃𝑉𝐴𝑗,𝑡𝑉𝐴𝑗,𝑡 + 𝑇𝐼𝑃𝑇𝑡𝑗  (93) 

94.GDP(以市場價格計價)： 

 𝐺𝐷𝑃𝑡
𝑀𝑃 = 𝐺𝐷𝑃𝑡

𝐵𝑃 + 𝑇𝑃𝑅𝐶𝑇𝑆𝑡 (94) 

95.GDP(以市場價格計價，收入法)： 

 𝐺𝐷𝑃𝑡
𝐼𝐵 = ∑ 𝑊𝑙,𝑡𝐿𝐷𝑙,𝑗,𝑡 + ∑ 𝑅𝑘,𝑗,𝑡𝐾𝐷𝑘,𝑗,𝑡 + 𝑇𝑃𝑅𝑂𝐷𝑁𝑡𝑘,𝑗 + 𝑇𝑃𝑅𝐶𝑇𝑆𝑡𝑙,𝑗  (95) 

96.GDP(以購買者價格計價，支出法)： 

 𝐺𝐷𝑃𝑡
𝐹𝐷 = ∑ 𝑃𝐶𝑖,𝑡𝑖 [∑ 𝐶𝑖,ℎ,𝑡 + 𝐶𝐺𝑖,𝑡 + 𝐼𝑁𝑉𝑖,𝑡 + 𝑉𝑆𝑇𝐾𝑖,𝑡ℎ ] + 

 ∑ 𝑃𝐸𝑖,𝑡
𝐹𝑂𝐵𝐸𝑋𝐷𝑖,𝑡 − ∑ 𝑒𝑡𝑃𝑊𝑀𝑖,𝑡𝐼𝑀𝑖,𝑡𝑖𝑖  (96) 

(八)實質面變數 

97.家庭單位實質消費支出： 

 𝐶𝑇𝐻ℎ,𝑡
𝑅𝐸𝐴𝐿 =

𝐶𝑇𝐻ℎ,𝑡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97) 

98.政府部門實質支出： 

 𝐺𝑡
𝑅𝐸𝐴𝐿 =

𝐺𝑡

𝑃𝐼𝑋𝐺𝑉𝑇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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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實質 GDP(基礎價格)： 

 𝐺𝐷𝑃𝑡
𝐵𝑃_𝑅𝐸𝐴𝐿 =

𝐺𝐷𝑃𝑡
𝐵𝑃

𝑃𝐼𝑋𝐺𝐷𝑃𝑡
 (99) 

100.實質 GDP(市場價格)： 

 𝐺𝐷𝑃𝑡
𝑀𝑃_𝑅𝐸𝐴𝐿 =

𝐺𝐷𝑃𝑡
𝑀𝑃

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100) 

101.民間部門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𝐺𝐹𝐶𝐹𝑡
𝑃𝑅𝐼_𝑅𝐸𝐴𝐿 =

𝐼𝑇𝑡
𝑃𝑅𝐼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𝑅𝐼 (101) 

102.政府部門實質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𝐺𝐹𝐶𝐹𝑡
𝑃𝑈𝐵_𝑅𝐸𝐴𝐿 =

𝐼𝑇𝑡
𝑃𝑈𝐵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𝑈𝐵 (102) 

(九)跨期動態機制 

103.資本累積方程式： 

 𝐾𝐷𝑘,𝑗,𝑡+1 = 𝐾𝐷𝑘,𝑗,𝑡(1 − 𝛿𝑘,𝑗) + 𝐼𝑁𝐷𝑘,𝑗,𝑡 (103) 

104.政府部門資本支出方程式： 

 𝐼𝑇𝑡
𝑃𝑈𝐵 = 𝑃𝐾𝑡

𝑃𝑈𝐵 ∑ 𝐼𝑁𝐷𝑘,𝑝𝑢𝑏,𝑡𝑘,𝑝𝑢𝑏  (104) 

105.民間部門資本支出方程式： 

 𝐼𝑇𝑡
𝑃𝑅𝐼 = 𝑃𝐾𝑡

𝑃𝑅𝐼 ∑ 𝐼𝑁𝐷𝑘,𝑏𝑢𝑠,𝑡𝑘,𝑏𝑢𝑠  (105) 

106.民間部門資本投資價格方程式： 

 𝑃𝐾𝑡
𝑃𝑅𝐼 =

1

𝐴𝐾_𝑃𝑅𝐼
∏ [

𝑃𝐶𝑖,𝑡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𝑅𝐼]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𝑅𝐼

𝑖  (106) 

107.政府部門資本投資價格方程式： 

 𝑃𝐾𝑡
𝑃𝑈𝐵 =

1

𝐴𝐾_𝑃𝑈𝐵
∏ [

𝑃𝐶𝑖,𝑡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𝑈𝐵]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𝑈𝐵

𝑖  (107) 

108.民間部門資本投資數量： 

 𝐼𝑁𝐷𝑘,𝑏𝑢𝑠,𝑡 = ∅𝑘,𝑏𝑢𝑠 [
𝑅𝑘,𝑏𝑢𝑠,𝑡

𝑈𝑘,𝑏𝑢𝑠,𝑡
]

𝜎𝑘,𝑏𝑢𝑠
𝐼𝑁𝑉

𝐾𝐷𝑘,𝑏𝑢𝑠,𝑡 (108) 

109.資本使用成本： 

 𝑈𝑘,𝑏𝑢𝑠,𝑡 = 𝑃𝐾𝑡
𝑃𝑅𝐼(𝛿𝑘,𝑏𝑢𝑠 + 𝐼𝑅𝑡) and 𝑈𝑘,𝑝𝑢𝑏,𝑡 = 𝑃𝐾𝑡

𝑃𝑈𝐵(𝛿𝑘,𝑝𝑢𝑏 + 𝐼𝑅𝑡) 

  (109) 

二、變數及參數說明 

𝐶𝐼𝑗,𝑡  : 第 j 產業中間消費合計 

VAj,t  : 第 j 產業附加價值 

𝑋𝑆𝑇𝑗,𝑡 : 第 j 產業產出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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𝑖𝑜𝑗 : 中間消費係數 

𝑣𝑗  : 附加價值係數 

𝐾𝐷𝐶𝑗,𝑡 : 第 j 產業資本投入合計 

𝐿𝐷𝐶𝑗,𝑡 : 第 j 產業勞動投入合計 

𝐵𝑗
𝑉𝐴 : 中性技術進步參數 

𝛽𝑗
𝑉𝐴 : 勞動投入份額參數 

𝜌𝑗
𝑉𝐴 : 彈性參數， −1 < 𝜌𝑗

𝑉𝐴 < ∞ 

𝑅𝐶𝑗,𝑡 : 第 j 產業資本報酬率 

𝑊𝐶𝑗,𝑡 : 第 j 產業勞動報酬率 

𝜎𝑗
𝑉𝐴 : 轉換彈性，0 < 𝜎𝑗

𝑉𝐴 < ∞，而 𝜌𝑗
𝑉𝐴 = 

1−𝜎𝑗
𝑉𝐴

𝜎𝑗
𝑉𝐴  

𝐾𝐷𝑘,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k 類資本需求 

𝐿𝐷𝑙,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l 類之勞動需求 

𝑅𝑇𝐼𝑘,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k 類資本投入之報酬給付 

𝑊𝑇𝐼𝑙,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l 類勞動投入之報酬給付 

𝐵𝑗
𝐾𝐷 : 資本生產力參數 

𝐵𝑗
𝐿𝐷 : 勞動生產力參數 

𝛽𝑘,𝑗
𝐾𝐷 : 資本份額參數 

𝛽𝑙,𝑗
𝐿𝐷 : 勞動份額參數 

𝜌𝑗
𝐾𝐷: 彈性參數，−1 < 𝜌𝑗

𝐾𝐷 < ∞  

𝜌𝑗
𝐿𝐷 : 彈性參數， −1 < 𝜌𝑗

𝐿𝐷 < ∞  

𝜎𝑗
𝐾𝐷 : 替代彈性， 0 < 𝜎𝑗

𝐾𝐷 < ∞，而 𝜌𝑗
𝐾𝐷 = 

1−𝜎𝑗
𝐾𝐷

𝜎𝑗
𝐾𝐷  

𝜎𝑗
𝐿𝐷 : 替代彈性， 0 < 𝜎𝑗

𝐿𝐷 < ∞，而 𝜌𝑗
𝐿𝐷 = 

1−𝜎𝑗
𝐿𝐷

𝜎𝑗
𝐾𝐷  

𝐷𝐼𝑖,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i 產業生產之中間消費 

𝑎𝑖𝑗𝑖,𝑗 : 投入產出係數 

𝑌𝐻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總收入 

𝑌𝐻𝐾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資本所得 

𝑌𝐻𝐿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勞動所得 

𝑌𝐻𝑇𝑅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移轉性收入 

𝑅𝑘,𝑗,𝑖 : 第 j 產業第 k 類資本之報酬率 

𝑇𝑅𝑎𝑔,𝑎gj,𝑡 : 第 h 類家庭(ag=h)從其他機構(agj)所獲得之移轉性收入 

𝑊𝑙,𝑡 : 第 l 類之勞動報酬率 

𝜆𝑎g,𝑘
𝑅𝐾  : 第 h 類家庭(ag=h)所獲得之第 k 類資本收入占總資本收入份額 

𝜆ℎ,𝑙
𝑊𝐿 : 第 h 類家庭所獲得之第 l 類勞動收入占總勞動收入份額 

𝐶𝑇𝐻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消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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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𝐼𝑋𝐶𝑂𝑁𝑡 : 消費者物價指數 

𝑆𝐻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儲蓄 

𝑇𝐷𝐻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所得稅（直接稅） 

𝑌𝐷𝐻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可支配所得 

η : 價格彈性參數 

𝑠ℎ0ℎ,𝑡 : 截距項（第 h 類家庭之儲蓄）16 

𝑠ℎ1ℎ,𝑡 : 斜率項（第 h 類家庭之儲蓄） 

agng : 表示非政府部門之其他機構（家庭、產業及國外部門） 

𝑌𝐹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總收入 

𝑌𝐹𝐾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資本收入 

𝑌𝐹𝑇𝑅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移轉性收入 

𝑆𝐹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儲蓄 

𝑇𝐷𝐹𝑓,𝑡: 第 f 類廠商之所得稅（直接稅） 

𝑌𝐷𝐹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總收入之可支配所得 

𝑇𝐷𝐹𝑇𝑡 : 政府從產業部門徵得之所得稅合計 

𝑇𝐷𝐻𝑇𝑡 : 政府從家庭單位徵得之所得稅合計 

𝑇𝐼𝐶𝑖,𝑡 : 間接稅 

𝑇𝐼𝐶𝑇𝑡 : 間接稅合計 

𝑇𝐼𝐾𝑘,𝑗,𝑡 : 政府從第 j 產業的第 k 類資本徵得之稅收 

𝑇𝐼𝐾𝑇𝑡 : 資本稅合計 

𝑇𝐼𝑀𝑖,𝑡 : 第 i 類商品之進口稅 

𝑇𝐼𝑀𝑇𝑡 : 進口稅合計 

𝑇𝐼𝑃𝑗,𝑡 : 政府從第 j 產業徵得之生產稅（不含與生產要素相關之稅負） 

𝑇𝐼𝑃𝑇𝑡 : 其他生產稅合計（不含與生產要素相關之稅負） 

𝑇𝐼𝑊𝑙,𝑗,𝑡 : 政府從第 j 產業的第 l 類勞動要素所徵得之工資稅 

𝑇𝐼𝑊𝑇𝑡 : 工資稅合計 

𝑇𝐼𝑋𝑖,𝑡 : 第 i 類商品之出口稅 

𝑇𝐼𝑋𝑇𝑡 : 出口稅合計 

𝑇𝑃𝑅𝐶𝑇𝑆𝑡 : 商品稅及進口稅合計 

𝑇𝑃𝑅𝑂𝐷𝑁𝑡 : 生產稅合計 

𝑌𝐺𝑡 : 政府總收入 

𝑌𝐺𝐾𝑡 : 政府資本收入 

𝑌𝐺𝑇𝑅𝑡 : 政府移轉性收入 

𝑡𝑡𝑑𝑓0𝑓,𝑡: 截距項（第 f 類廠商之所得稅) 

𝑡𝑡𝑑𝑓1𝑓,𝑡 : 第 f 類廠商之邊際所得稅率 

𝑡𝑡𝑑ℎ0ℎ,𝑡 : 截距項（第 h 類家庭之所得稅) 

                                                      
16 本研究設定家庭儲蓄函數之截距項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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𝑡𝑡𝑑ℎ1ℎ,𝑡 : 第 h 類家庭之邊際所得稅率 

𝑃𝑃𝑗,𝑡 : 第 j 產業單位成本，包含與使用資本和勞動直接相關之稅收（不包含其

他有關生產之稅收） 

𝑡𝑡𝑖𝑘𝑘,𝑗,𝑡 : 第 j 類產業使用第 k 類資本投入之稅率 

𝑡𝑡𝑖𝑝𝑗,𝑡 : 第 j 類產業生產稅率 

𝑡𝑡𝑖𝑤𝑙,𝑗,𝑡 : 第 j 類產業中第 l 類勞動報酬之稅率 

𝐷𝐷𝑖,𝑡 : 第 i 類國產品之國內需求 

𝑒𝑡 : 直接匯率 

𝐸𝑋𝐷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出口量 

𝐼𝑀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進口量 

𝑃𝐶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購買者價格（包含所有稅徵及運銷費用） 

𝑃𝐸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出口價格（不含出口稅） 

𝑃𝐿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本國價格（不含任何生產稅） 

𝑃𝑊𝑀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世界價格（以外國匯率表示） 

𝑡𝑡𝑖𝑐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稅率 

𝑡𝑡𝑖𝑚𝑖,𝑡 : 第 i 類進口產品之關稅率 

𝑡𝑡𝑖𝑥𝑖,𝑡 : 第 i 類出口產品之關稅率 

𝑡𝑚𝑟g𝑖,𝑖𝑗 : 第 ij 類產品適用之第 i 類運銷費率 

𝑡𝑚𝑟g𝑖𝑗,𝑖
𝑋  : 第 i 類出口產品適用之第 ij 類運銷費率 

𝑆𝐺𝑡 : 政府儲蓄 

𝐺𝑡 : 當期政府商品與勞動支出 

𝐶𝐴𝐵𝑡 : 經常帳淨額 

𝑃𝐸𝑖,𝑡
𝐹𝑂𝐵 : 第 i 類產品的離岸價格(FOB)（以本國貨幣表示） 

𝑆𝑅𝑂𝑊𝑡 : 國外部門之儲蓄 

𝑌𝑅𝑂𝑊𝑡 : 國外部門之收入 

𝜆𝑎g,agj
𝑇𝑅  : 份額參數（移轉支出函數） 

𝑡𝑟0ℎ,𝑡 : 截距項（第 h 類家庭對政府之移轉性支付） 

𝑡𝑟1ℎ,𝑡 : 第 h 類家庭對政府之邊際移轉支付率 

𝑝𝑜𝑝𝑡 : 人口指數 

𝐶𝑖,ℎ,𝑡 : 第 h 類家庭對商品 i 消費水準 

𝐶𝑖,ℎ,𝑡
𝑀𝐼𝑁 : 第 h 類家庭對商品 i 最低消費水準 

𝑟𝑖,ℎ
𝐿𝐸𝑆 : 第 h 類家庭對商品 i 之邊際消費預算份額 

𝐺𝐹𝐶𝐹𝑡 :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𝐼𝑁𝑉𝑖,𝑡 : 經濟體系對第 i 種商品之最終需求（以投資為目的） 

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𝑅𝐼 : 民間部門第 i 種商品之最終需求（以投資為目的） 

𝐼𝑁𝑉𝑖,𝑡
𝑃𝑈𝐵 : 政府部門第 i 種商品之最終需求（以投資為目的） 

𝐼𝑇𝑡 : 總投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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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𝑇𝑖
𝑃𝑅𝐼 : 民間部門總投資支出 

𝐼𝑇𝑖
𝑃𝑈𝐵 : 政府部門總投資支出 

𝑉𝑆𝑇𝐾𝑖,𝑡 : 第 i 種商品之存貨變動  

𝐶𝐺𝑖,𝑡 : 政府部門對第 i 種商品之消費量 

𝑟𝑖
𝐺𝑉𝑇 : 政府部門對第 i 種商品之消費占政府部門商品與服務支出份額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𝑅𝐼 : 第 i 種商品占民間部門總投資支出份額 

𝑟𝑖
𝐼𝑁𝑉𝑃𝑈𝐵 : 第 i 種商品占政府部門總投資支出份額 

𝐷𝐼𝑇𝑖,𝑡 : 對第 i 種商品之總中間消費需求 

𝑀𝑅𝐺𝑁𝑖,𝑡: 對第 i 種商品之運費與商業差距 

𝑋𝑆𝑗,𝑖,𝑡 : 第 j 產業的第 i 類產品產出 

𝐵𝑗
𝑋𝑇 : 規模參數 (CES – 總產出) 

𝛽𝑗,𝑖
𝑋𝑇 : 分額參數 (CES – 總產出) 

𝜌𝑗
𝑋𝑇 : 彈性參數 (CES – 總產出)，1 < 𝜌𝑗

𝑋𝑇 < ∞ 

𝑃𝑗,𝑖,𝑡 : 第 j 產業的第 i 類產品的基礎價格  

𝜎𝑗
𝑋𝑇 : 轉換彈性 (CES – 總產出)，0 < 𝜎𝑗

𝑋𝑇 < ∞，而𝜌𝑗
𝑋𝑇 =

1+𝜎𝑗
𝑋𝑇

𝜎𝑗
𝑋𝑇   

𝐷𝑆𝑗,𝑖,𝑡 : 第 j 產業的第 i 類產品的國內市場供給 

𝐸𝑋𝑗,𝑖,𝑡 : 第 j 產業的第 i 類產品的出口量 

𝐵𝑗,𝑖
𝑋  : 規模參數 (CES – 出口與當地銷售) 

𝛽𝑗,𝑖
𝑋  : 份額參數 (CES – 出口與當地銷售) 

𝜌𝑗,𝑖
𝑋  : 彈性參數 (CES – 出口與當地銷售)，1 < 𝜌𝑗,𝑖

𝑋 < ∞ 

𝜎𝑗,𝑖
𝑋  : 轉換彈性 (CES – 出口與當地銷售)，0 < 𝜎𝑗,𝑖

𝑋 < ∞，而𝜌𝑗,𝑖
𝑋 =

1+𝜎𝑗,𝑖
𝑋

𝜎𝑗,𝑖
𝑋   

𝐸𝑋𝐷𝑖,𝑡 : 第 i 類出口產品的國外需求 

𝑃𝑊𝑋𝑖,𝑡 : 第 i 類出口產品的世界價格  

𝜎𝑖
𝑋𝐷 : 第 i 類出口產品的國外需求價格彈性 

𝑄𝑖,𝑡 : 第 i 類綜合產品需求量 

𝐵𝑖
𝑀 : 規模參數 (CES – 綜合產品) 

𝛽𝑖
𝑀 : 份額參數 (CES – 綜合產品) 

𝜌𝑖
𝑀 : 彈性參數 (CES – 綜合產品)；−1 < 𝜌𝑖

𝑀 < ∞ 

𝑃𝐷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於本國銷售價格(含稅與運銷差距) 

𝑃𝑀𝑖,𝑡 : 第 i 類產品進口價格(含稅與運銷差距) 

𝜎𝑖
𝑀 : 替代彈性 (CES – 綜合產品)，0 < 𝜎𝑖

𝑀 < ∞，而𝜌𝑖
𝑀 =

1−𝜎𝑖
𝑀

𝜎𝑖
𝑀  

𝑃𝑇𝑗,𝑡 : 第 j 產業生產價格 

𝑃𝑉𝐴𝑗,𝑡 : 第 j 產業附加價值價格 

𝑃𝐶𝐼𝑗,𝑡 : 第 j 產業中間消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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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𝐼𝑋𝐺𝐷𝑃𝑡 : GDP 平減指數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𝑅𝐼 : 民間投資價格指數 

𝑃𝐼𝑋𝐼𝑁𝑉𝑡
𝑃𝑈𝐵 : 政府投資價格指數 

𝑃𝐼𝑋𝐺𝑉𝑇𝑡 : 政府支出價格指數 

𝐿𝑆𝑙,𝑡 : 第 l 類勞動投入供給 

𝐾𝑆𝑘,𝑡 : 第 k 類資本投入供給 

𝐼𝑁𝐷𝑘,𝑝𝑢𝑏,𝑡 : 政府部門第 k 類資本投資 

𝐼𝑁𝐷𝑘,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k 類資本投資 

𝛿𝑘,𝑗 : 第 j 產業對第 k 類資本折舊率 

𝑃𝐾𝑡
𝑃𝑈𝐵 : 政府部門新資本投資價格 

𝑃𝐾𝑡
𝑃𝑅𝐼 : 民間部門新資本投資價格 

𝐼𝑁𝐷𝑘,𝑏𝑢𝑠,𝑡 : 民間部門對第 k 類資本投資 

𝐴𝐾_𝑃𝑅𝐼 : 規模參數（民間部門新資本投資價格） 

𝐴𝐾_𝑃𝑈𝐵 : 規模參數（政府部門新資本投資價格） 

𝐼𝑅𝑡 : 利率 

𝑈𝑘,𝑗,𝑡 : 第 j 產業對第 k 類資本使用成 

∅𝑘,𝑗 : 規模參數（產業投資分配） 

𝜎𝑘,𝑏𝑢𝑠
𝐼𝑁𝑉  : 民間部門投資需求彈性（相對於 Tobin’s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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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propose a recursive dynamic CGE model which could be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economic effect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STI) policy. Our model takes 

into account the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 which occurs not merely within innovation-

producing industry but also over other industries; by doing so, it enables u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STI policy comprehensively. Our research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ared to other industries, R&D investment in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the largest 

influence on i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this industry also receives the most R&D 

spillover benefit from other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our simulation results, 

government’s R&D investment in ICT industry could foster economic momentum, 

private investment as well as increase tax revenue. Besides, labor productivity in all 

industries will also be enhanced by government’s R&D investment in ICT industry, 

resulting in the increase of the relative price of labor over capital.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e labor demand in finance and insurance industry will shrink due to the progress 

of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y. This implies that technology evolution might alter this 

industry’s business model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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